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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国家计委关于统一赃物估价工作的通知
法发〔1994〕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物价局（委员会）：
为了进一步做好赃物估价工作，统一估价原则和估价标准，正确办理刑事案件，现就赃物估价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对于价格不明或者价格难以确定的赃物应当估价。案件移送时，应附《赃物估价鉴定结论书》。
二、国家计委及地方各级政府物价管理部门是赃物估价的主管部门，其设立的价格事务所是指定的赃物估价机构。
三、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在办案中需要对赃物估价时，应当出具估价委托书，委托案件管辖地的同级物价管理部门设立的价格事务所进行估价。估价委托书一般应当载明赃物的品名、牌号、规格、数量、来源、购置时间、以及违法犯罪获得赃物的时间、地点等有关情况。

四、价格事务所应当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1992年12月11日《关于办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已废止】第三条的规定估价。价格事务所应当在接受估价委托后七日内作出估价鉴定结论，但另有约定的除外。
五、价格事务所对赃物估价后，应当出具统一制作的《赃物估价鉴定结论书》，由估价工作人员签名并加盖价格事务所印章。
六、委托估价的机关应当对《赃物估价鉴定结论书》进行审查。如果对同级价格事务所出具的《赃物估价鉴定结论书》提出异议，可退回价格事务所重新鉴定或者委托上一级价格事务所复核。经审查，确认无误的赃物估价鉴定结论，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国家计委指定的直属价格事务所是赃物估价的最终复核裁定机构。
七、赃物估价是一项严肃的工作。各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及其价格事务所应积极配合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认真做好这项工作。一些尚未组建价格事务所的地区，赃物估价工作暂由物价管理部门承担。
八、关于赃物估价的具体规定和办法，另行制定。
本通知自下达之日起执行。

1994年4月22日    
国家计划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印发《扣押、追缴、没收物品

估价管理办法》的通知

计办〔1997〕80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物价局（委员会）、计委（计经委）、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
为了落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计委印发的《关于统一赃物估价工作的通知》（法发〔1994〕9号），特制定《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逐步建立、完善统一规范的扣押、追缴、没收物品制度，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正确办理案件的重要保障。对案件中依法扣押、追缴、没收的不明或价格难以确定需要估价的物品，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要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委托估价，各级人民政府价格部门要依照本办法估定价格。

二、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工作涉及面广，时限性强，责任重大。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政府价格部门应当密切配合、相互协作，共同搞好这项工作。

三、各级政府价格部门要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建立健全组织机构和相应的规章制度，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切实做好工作。

四、在国家制定的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鉴定收费办法发布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部门可会同同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并商有关部门制定本地区的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鉴定收费暂行办法。

五、对在本办法执行中出现的问题，请及时报告。

附件：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管理办法
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管理，规范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工作，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依据国家有关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计委的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各自管辖的刑事案件，对于价格不明或者价格难以确定的扣押、追缴、没收物品需要估价的，应当委托指定的估价机构估价。案件移送时，应当附有《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结论书》。

第三条  公安机关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和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的案件，对估价结论有异议的，应当由提出异议的机关自行委托估价机构重新估价。

第四条  对于扣押、追缴、没收的珍贵文物，珍贵、濒危动物及其制品，珍稀植物及其制品，毒品，淫秽物品，枪支、弹药等不以价格数额作为定罪量刑标准的，不需要估价。

第五条  国务院及地方人民政府价格部门是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工作的主管部门，其设立的价格事务所是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指定的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机构，其他任何机构或者个人不得对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

第六条  价格事务所出具的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鉴定结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确认，可以作为办理案件的依据。

第二章  委托程序

第七条  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遇有本办法第二条所列情形时，应当委托同级价格部门设立的价格事务所进行估价。

第八条  委托机关在委托估价时，应当送交《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委托书》。《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委托书》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估价的理由和要求；

（二）扣押、追缴、没收物品的品名、牌号、规格、种类、数量、来源，以及购置、生产、使用时间；

（三）起获扣押、追缴、没收物品时其被使用、损坏程度的记录，重要的扣押、追缴、没收物品，应当附照片；

（四）起获扣押、追缴、没收物品的时间、地点；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委托机关送交的《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委托书》必须加盖单位公章。

第九条  价格事务所接到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的《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委托书》时，应当认真审核委托书的各项内容及要求，如委托书所提要求无法做到时，应当立即与委托机关协商。

第三章  估价程序

第十条  价格事务所在接受委托后，应当按照《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委托书》载明的情况对实物进行查验，如发现差异，应立即与委托机关共同确认。

价格事务所一般不留存扣押、追缴、没收物品，如确需留存时，应当征得委托机关同意并严格办理交接手续。

第十一条  价格事务所估价确实需要时，可以提请委托机关协助查阅有关的帐目、文件等资料。可以向与委托事项有关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调查或索取证明材料。

第十二条  价格事务所应当在接受估价委托之日起七日内作出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鉴定结论；另有约定的，在约定期限内作出。

第十三条  价格事务所办理的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鉴定，应当由两名以上估价工作人员共同承办，出具的估价鉴定结论，必须经过内部审议。

价格事务所估价人员，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

（一）与估价事项当事人有亲属关系或与该估价事项利害关系的；

（二）与估价事项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对扣押、追缴、没收物品公正估价的。

第十四条  价格事务所在完成估价后，应当向委托机关出具《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鉴定结论书》。《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鉴定结论书》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估价范围和内容；

（二）估价依据；

（三）估价方法和过程要述；

（四）估价结论；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及有关材料；

（六）估价工作人员签名。

价格事务所出具的《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鉴定结论书》必须加盖单位公章。

第十五条  委托机关对价格事务所出具的《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鉴定结论书》有异议的，可以向原估价机构要求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也可以直接委托上级价格部门设立的价格事务所复核或者重新估价。

第十六条  接受委托的价格事务所认为必要时，在征得委托机关同意后，可以将委托事项转送上级价格部门设立的价格事务所进行估价，并将有关情况书面通知原委托估价机关。

第十七条   国家计划委员会直属价格事务所是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的最终复核裁定机构。

第四章  估价的基本原则

第十八条  价格事务所必须按照国家的有关法律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有关司法解释和各项价格法规，客观公正、准确及时地估定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价格。

第十九条  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的基准日除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另有规定外，应当由委托机关根据案件实际情况确定。

第二十条  价格事务所对委托估价的文物、邮票、字画、贵重金银、珠宝及其制品等特殊物品，应当送有关专业部门作出技术、质量鉴定后，根据其提供的有关依据，作出估价结论。

第五章  组织管理

第二十一条   按照国家有关价格工作的管理规定，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

第二十二条  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主要职责：
（一）会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制定、解释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工作的基本原则。

（二）确定划分国家和地方价格部门在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工作中的主要职责。

（三）负责管理、指导、监督、检查全国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工作。

（四）其设立的价格事务所办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委托的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协调或者办理跨地区（省、自治区、直辖市）、跨部门的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业务；办理疑难、重大案件涉及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

第二十三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部门的主要职责：

（一）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国家计委对估价工作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基本原则，会同同级司法机关制定本地区有关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的具体规定。

（二）其设立的价格事务所办理同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委托的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办理本地区内跨地（市）县，有相当难度的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及复核工作；协助上级价格部门设立的价格事务所进行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工作。

第二十四条  地（市）县（市、区）价格部门的职责：
（一）贯彻执行估价工作的有关规定，协助上级价格部门做好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工作。接受上级价格部门对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工作的管理、指导、监督、检查。

（二）其设立的价格事务所办理同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委托的扣押、追 缴、没收物品估价，协助上级价格部门设立的价格事务所进行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工作。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五条  严禁估价人员虚假鉴定、徇私舞弊、玩忽职守、泄露涉案秘密。凡违反规定，造成估价失实，或者对办理案件造成不良影响的，对责任人员将视情节，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价格事务所和鉴定人对出具的《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鉴定结论书》的内容分别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  价格事务所及其工作人员对估价工作中涉及的有关资料和情况负责保密。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其他涉案物品的估价，以及行政执法机关提请价格部门设立的价格事务所对收缴、罚没、扣押物品的估价，可以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九条  价格事务所在进行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时，可以向委托估价机关收取合理的估价鉴定费。估价鉴定收费办法由国家计委会同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并商有关部门另行制定。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一、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委托书（样本）（略）
二、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鉴定结论书（样本）（略）
国家发展改革委、司法部关于涉案财物价格
鉴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2005〕131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司法厅（局）：

鉴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将于今年10月1日起实施，根据建立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目标要求和《决定》的有关规定，以及涉案财物价格鉴定工作的性质和现状，经研究，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为推动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改革的发展，规范司法鉴定活动，促进司法公正，保障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相关规定尚未出台前，涉案财物价格鉴定工作仍按国务院清理整顿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领导小组《关于印发〈关于规范价格鉴证机构管理意见〉的通知》（国清〔2000〕3号）和原国家计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印发〈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计办〔1997〕808号）以及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涉案财物价格鉴定的规定执行。

二、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根据《决定》的有关规定，并参照司法部修订后的《司法鉴定机构管理办法》和《司法鉴定人管理办法》等有关司法鉴定的管理规定，进一步规范涉案财物价格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的管理。

三、根据诉讼需要，司法部将就涉案财物价格鉴定纳入司法鉴定登记管理事项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并以此为契机，推动司法鉴定领域对涉案财物价格鉴定实行行政管理和行业管理相结合制度的建立。

特此通知。
二○○五年七月十九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财政部关于扣押追缴没收及
收缴财物价格鉴定管理的补充通知

发改厅〔2008〕139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财政厅（局），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新疆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人民检察院：
为了进一步规范扣押、追缴、没收及收缴财物价格鉴定管理工作，现就相关事项补充通知如下：
一、各级政府价格部门设立的价格鉴证机构为国家机关指定的涉案财物价格鉴定的机构，名称统一为“价格认证中心”。原国家计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制定的《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管理办法》（计办〔1997〕808号）中涉及的“价格事务所”相应更改为“价格认证中心”。
二、各司法、行政执法机关在办理各自管辖刑事案件中，涉及价格不明或者价格有争议、需要对涉案财物或标的进行价格鉴定的，办案机关应委托同级政府价格部门设立的价格鉴定机构进行价格鉴定。
政府价格部门设立的价格鉴定机构可以接受办案机关的委托，对非刑事案件中涉案财物或标的进行价格鉴定。
三、各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设立的价格鉴证机构从事国家机关委托的刑事案件涉案财物价格鉴定不收费，该项鉴定费用由同级财政部门根据价格认证中心业务量大小，核定专项经费拨款或补贴。
特此通知。

国家发展改革委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财政部    
二○○八年六月四日         
关于印发《纪检监察机关查办案件涉案财物

价格认定工作暂行办法》的通知

中纪发〔2010〕3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纪委、发展改革委、物价局、监察厅（局）、财政（财务）厅（局），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纪检组（纪委）、监察局，中央纪委各派驻纪检组，监察部各派驻监察局、监察专员办公室，财政部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中央直属机关纪工委，中央国家机关纪工委，军委纪委：

现将《纪检监察机关查办案件涉案财物价格认定工作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中共中央纪委  国家发展改革委    
监察部  财政部          
2010年12月10日         
纪检监察机关查办案件涉案财物
价格认定工作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纪检监察机关查办案件涉案财物价格认定工作，保证查办案件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纪检监察机关查办案件涉案财物价格认定工作，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价格认定，是指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案件中，对价格不明、价格有争议的涉案财物，向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设立的价格认证机构（以下简称价格认证机构）提出价格认定，由价格认证机构依法对涉案财物的价格进行测算，并作出认定结论的行为。

本办法所称涉案财物，是指可以证明违纪违法行为的财物和违纪违法所得的财物，包括房地产、金银珠宝、文物、艺术品、家具、电器、交通工具、通信工具、有价证券等。

第三条  纪检监察机关查办案件涉案财物价格认定工作，应当遵循依法、公正、科学、合理、保密的原则，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

第四条  纪检监察机关工作人员和价格认证机构工作人员在价格认定工作中应当遵守保密法律、法规和纪律，不得泄露国家秘密、工作秘密，以及因工作掌握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第五条  办理价格认定事项的纪检监察机关工作人员和价格认定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案件被调查人以及与价格认定事项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要求其回避：

（一）是被调查人近亲属的；

（二）办理的价格认定事项与本人有利害关系的；

（三）与办理的价格认定事项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价格认定工作公正进行的。

纪检监察机关和价格认证机构发现其所属人员有应当回避的情形，可以直接决定该人员回避。

第二章  提出与受理

第六条  纪检监察机关查办案件，需要进行价格认定的，应当向本级价格认证机构提出协助请求；案件被调查人要求价格认定的，可以向承办案件的纪检监察机关提出。

涉案财物在外地的，承办案件的纪检监察机关可以向涉案财物所在地的纪检监察机关提请协助，并由涉案财物所在地的纪检监察机关向其本级价格认证机构提出并办理相关手续。

纪检监察机关派驻机构查办案件需要进行价格认定的，依照本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办理。

未设立价格认证机构的乡（镇），其纪委查处案件需要进行价格认定的，应当提请上一级纪检监察机关办理。

第七条  纪检监察机关向价格认证机构提出对涉案财物进行价格认定的，应当出具价格认定协助书以及价格认定所必需的材料。

第八条  在价格认定过程中，需要对涉案财物先行作出技术、质量检测报告的，价格认证机构应当向纪检监察机关提出，纪检监察机关应当委托有关检测机构进行技术、质量检测；必要时，价格认证机构应当积极予以配合。

第九条  价格认证机构接到价格认定协助书和相关材料后，应当予以受理。经审查认为内容不完整的，应及时向纪检监察机关提出，由纪检监察机关予以补充。

第三章  价格认定

第十条  价格认证机构受理协助请求后，应当指派两名以上价格认定人员共同进行价格认定。

第十一条  价格认定人员应当对需要进行价格认定的涉案财物进行勘验。如勘验结果与价格认定协助书所载事项不符，应及时向纪检监察机关提出，由纪检监察机关重新出具价格认定协助书。

第十二条  价格认证机构一般不留存涉案财物。如确需留存，应当征得纪检监察机关同意并办理交接手续。

价格认证机构对留存的涉案财物应当妥善保管，不得调换、灭失和私自使用。价格认定工作结束后，应当将涉案财物退回纪检监察机关。

第十三条  价格认证机构在勘验、调查等价格认定过程中，确需纪检监察机关配合的，纪检监察机关应当配合。

第十四条  价格认定的期限，由纪检监察机关与价格认证机构约定。补充或者重新提取认定材料等，可以由双方商定延长期限。

第十五条  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原因致使价格认定暂时无法进行的，应当中止价格认定；确实无法进行的，应当终止价格认定。

价格认证机构中止或者终止价格认定的，应当向纪检监察机关出具通知书。纪检监察机关提出中止或者终止价格认定的，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价格认证机构。

价格认定中止事项消除后，应当恢复价格认定工作。终止价格认定的，价格认证机构应当将全部材料退还纪检监察机关。

第十六条  纪检监察机关增加与原价格认定有关的内容时，可以向原价格认证机构提出补充价格认定。

第十七条  价格认证机构完成价格认定后，应当向纪检监察机关出具价格认定结论书。结论书应载明复核裁定的受理机构。

第四章　重新认定和复核裁定

第十八条  纪检监察机关对价格认定结论有异议的，可以向原价格认证机构提出重新认定，也可以直接向价格认定结论书中告知的复核裁定受理机构提出复核裁定。

对重新认定仍有异议的，应当向复核裁定受理机构提出复核裁定。

第十九条  纪检监察机关对复核裁定结论仍有异议的，可以向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设立的价格认证机构再次提出复核裁定。

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设立的价格认证机构作出的复核裁定为最终复核裁定。

第二十条  纪检监察机关在收到价格认定、重新认定或者复核裁定结论书后，应当告知案件被调查人。

案件被调查人对结论有异议的，应当在收到结论书之日起3日内向纪检监察机关提出。纪检监察机关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向价格认证机构提出重新认定、复核裁定或者再次复核裁定。

第五章  纪律责任

第二十一条  纪检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构成违纪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二十二条  价格认证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一）出具虚假价格认定结论的；

（二）违反规定造成价格认定结论严重失实的；

（三）泄露价格认定工作中所掌握的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造成不良后果的；

（四）有其他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行为的。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价格认证机构对纪检监察机关查办案件涉案财物进行价格认定不收费，该项经费由同级财政预算安排。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中央纪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监察部、财政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开展涉税财物价格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

发改价格〔2010〕77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近年来，根据税收征管工作的需要，一些地方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与税务机关共同开展了涉税财物价格认定工作，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目前，已有十个省级价格主管部门与同级税务机关联合制定了涉税财物价格认定方面的管理规定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为进一步引导和规范涉税财物价格认定工作的开展，维护各方合法权益，根据《价格法》、《税收征收管理法》及《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结合各地实际，现就有关涉税财物价格认定工作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一、充分认识做好涉税财物价格认定工作的重要意义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价格、税收制度改革的日益深化，税收工作和价格工作的关联性日渐紧密，税收征管工作越来越多地涉及到价格认定方面的问题，社会各界对涉税财物价格认定的需求日显迫切。
涉税财物价格认定工作是指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设立的价格认证机构，对税务机关在征税过程中出现的价格不明、价格有争议的情况进行计税价格认定的行为。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与税务机关共同开展涉税财物价格认定工作，可以相互弥补在专业性方面的不足，堵塞由于计税价格不准确造成的税收征管漏洞，增强税收征管工作的科学性、客观性和公正性，减少税收征纳双方在价格方面的纠纷，从而起到维护国家税权、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的积极作用。
二、积极开展涉税财物价格认定工作
涉税财物价格认定可以广泛应用在税收征管工作的各个环节。各级税务机关在纳税评估、税款核定、税务稽查、税收保全或强制执行过程中，或者税务机关在部分行业税收管理中认为“需要提供价格认定协助”时，可以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与同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共同开展涉税财物价格认定工作。
涉税财物价格认定工作要严格依法有序进行，对于需要进行涉税财物价格认定的，税务机关应出具《涉税财物价格认定协助书》，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设立的价格认证机构受理后，应在约定期限内出具《涉税财物价格认定结论书》，经税务机关认可后，可以作为计税或确定抵税财物价格的依据。
税务机关需要政府价格主管部门配合确定房地产区片计税价格等部分类别商品最低计税价格认定时，可以向同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提出价格认定协助需求，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与税务机关在技术、数据和人力等方面积极配合，共同开展涉税财物价格认定工作。
纳税人对涉税财物价格认定结论持有异议时，应参照涉案财物价格鉴定工作的相关规定，启动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重新认定和复核裁定程序予以解决。
各地在开展涉税财物价格认定工作过程中，不得以任何名义向纳税人收取费用。各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和税务机关应通过与同级财政部门积极协商等方法解决开展涉税财物价格认定工作的经费问题，保障认定工作顺利开展。
三、加强涉税财物价格认定工作的协作配合
各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和税务机关要高度重视本地区涉税财物价格认定工作的开展情况，积极探索，总结经验，认真研究涉税财物价格认定的相关理论、业务程序和制度模式等问题，从事涉税财物价格认定工作的同志要进一步加强业务学习，熟悉相关法规规章，做到准确理解，正确把握，及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逐步建立和完善涉税财物价格认定管理制度。
各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和税务机关要加强沟通，做好涉税财物价格认定的宣传和解释工作。各地可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意见，全面推动此项工作的开展。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税务总局    
二○一○年四月十三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价格认定规定》的通知

发改价格〔2015〕225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物价局：

为规范价格认定工作，有效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公共利益，保障纪检监察、司法和行政工作的顺利进行，我们制定了《价格认定规定》，现印发给你们，请按照执行。

附件：价格认定规定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5年10月8日    
价格认定规定

第一条  为了规范价格认定工作，有效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公共利益，保障纪检监察、司法和行政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价格认定，是指经有关国家机关提出，价格认定机构对纪检监察、司法、行政工作中所涉及的，价格不明或者价格有争议的，实行市场调节价的有形产品、无形资产和各类有偿服务进行价格确认的行为。

第三条  对下列情形中涉及的作为定案依据或者关键证据的有形产品、无形资产和各类有偿服务价格不明或者价格有争议的，经有关国家机关提出后，价格认定机构应当进行价格认定：

（一）涉嫌违纪案件；

（二）涉嫌刑事案件；

（三）行政诉讼、复议及处罚案件；

（四）行政征收、征用及执法活动；

（五）国家赔偿、补偿事项；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四条  价格认定应遵循依法、公正、科学、效率的原则。

第五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价格认定工作的指导、协调和监督管理。

第六条  县级以上各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价格认定机构承担价格认定工作。

第七条  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的价格认定机构办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各部门以及直属机构提出的价格认定事项和价格认定最终复核事项。

第八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价格认定机构办理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纪律检查委员会、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民政府各部门以及国务院垂直管理部门所属机构，直辖市中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分院提出的价格认定事项和本行政区域内的价格认定复核事项。

第九条  地市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价格认定机构办理本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中级人民法院或者直辖市辖区人民法院，本级或者直辖市辖区人民检察院，本级人民政府各部门以及国务院垂直管理部门所属机构提出的价格认定事项和本行政区域内的价格认定复核事项。

第十条  县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价格认定机构办理本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基层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民政府各部门以及国务院垂直管理部门所属机构提出的价格认定事项。

第十一条  价格认定人员实行岗位管理。

第十二条  价格认定机构办理价格认定事项，应当具有价格认定提出机关出具的价格认定协助书。

第十三条  价格认定机构办理价格认定事项时，价格认定人员不得少于2人。

第十四条  价格认定人员应当根据价格认定对象和目的，按照价格认定工作制度、规则、程序、方法进行价格认定。

第十五条  价格认定人员应当全面、客观、公正地收集资料作为价格认定依据，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进行审查。

第十六条  价格认定机构应当对价格认定结论进行内部审核，对重大、疑难的价格认定事项应当进行集体审议。

第十七条  价格认定机构应当在接受价格认定提出机关提出价格认定事项之日起7 个工作日内作出价格认定结论；另有约定的，在约定期限内作出。

第十八条  价格认定机构作出的价格认定结论，经提出机关确认后，作为纪检监察、司法和行政工作的依据。

第十九条  价格认定提出机关对价格认定结论有异议的，可在收到价格认定结论之日起60日内，向上一级价格认定机构提出复核。提出复核不得超过两次。

必要时，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的价格认定机构可对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价格认定机构作出的二次复核进行最终复核。

第二十条  对重大、疑难的复核事项，价格认定机构认为必要或者价格认定提出机关提出申请，价格认定机构可通过听证、座谈等方式，听取价格认定提出机关、相关当事人、专家的意见。

第二十一条  价格认定机构应当在接受价格认定提出机关提出复核事项之日起60日内作出复核决定；另有约定的，在约定期限内作出。

第二十二条  价格认定机构应当建立价格认定档案管理制度。

第二十三条  价格认定机构或者价格认定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将依法取得的价格认定资料或者了解的情况用于其他目的的；

（二）因主观故意或者过失，出具虚假价格认定结论或者价格认定结论有重大差错的；

（三）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四条  价格认定机构办理价格认定事项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第二十五条  价格认定工作所需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管理。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自2016年1月1日起施行。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

印发《价格认定复核办法》的通知

发改价格规﹝2018﹞134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物价局：
为规范价格认定复核工作，保障相关纪检监察、司法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价格认定规定》，特制定《价格认定复核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按照执行。

附件：价格认定复核办法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8年9月15日    
附件

价格认定复核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价格认定复核工作，保障纪检监察、司法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价格认定规定》（发改价格〔2015〕2251号）等有关规定，结合价格认定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价格认定复核，是指价格认定机构办理涉嫌违纪违法案件、涉嫌刑事案件价格认定时，纪检监察、司法机关（以下简称提出机关）对价格认定结论或者复核决定有异议并提出复核的，上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价格认定机构对下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价格认定机构作出的价格认定结论或者复核决定进行审核并作出复核决定的行为，以及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的价格认定机构作出最终复核决定的行为。

前款所称提出机关，包括原价格认定提出机关，以及纪检监察机关、公安机关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和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的案件中对价格认定结论或者复核决定有异议的其他司法机关。

第三条  价格认定复核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属地管辖、逐级复核”的原则。

地市级及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价格认定机构办理价格认定的复核事项。

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的价格认定机构作出的复核决定为最终复核决定。

第二章  复核的提出

第四条  提出机关对价格认定结论或者复核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在提出机关收到价格认定结论或者复核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作出该价格认定结论或者复核决定的价格认定机构的上一级价格认定机构逐级提出复核。

提出机关对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的价格认定机构出具的价格认定结论有异议的，可以在收到价格认定结论之日起60日内，向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的价格认定机构提出最终复核。

价格认定事项当事人对价格认定结论或者复核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在规定期限内向提出机关提出复核申请，并提供相关的理由和依据，经提出机关认可后，由提出机关按规定提出复核。

第五条  对同一价格认定事项不得向已作出复核决定的价格认定机构重复提出复核。逐级提出复核次数不得超过两次，本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除外。

经地市级价格主管部门的价格认定机构作出复核决定后，又经省级价格主管部门的价格认定机构作出复核决定的复核事项，提出机关有确切证据证明省级价格主管部门的价格认定机构作出的复核决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的价格认定机构提出最终复核，经审核证据确凿的，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的价格认定机构应当受理最终复核：

（一）程序不符合相关规定的；

（二）适用依据错误的；

（三）选用方法不当的；

（四）采用参数不合理的；

（五）测算错误的；

（六）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的价格认定机构认可的其他需要最终复核的情形。

第六条  提出机关提出复核，应当提交价格认定复核申请书。价格认定复核申请书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办理复核事项的价格认定机构名称；

（二）复核标的的名称、数量以及质量等基本情况，价格认定基准日，价格内涵；

（三）复核的异议事项；

（四）提出复核的主要事实依据和具体理由；

（五）提供材料的名称、份数；

（六）提出复核的日期；

（七）提出机关名称、联系地址、联系人、联系方式；

（八）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价格认定复核申请书应当附原价格认定协助书、原价格认定结论书复印件。申请二次复核或者最终复核的，还应当附原价格认定复核申请书、原复核决定书复印件。

价格认定复核申请书和相关材料应当加盖提出机关公章。

第七条  对影响价格认定结论的事实存在争议的，价格认定机构应当要求提出机关书面确认或者提供相关专业部门出具的鉴定报告。

第三章  复核的受理

第八条  价格认定机构应当对提出机关提供的价格认定复核申请书和相关材料进行审核，在10个工作日内决定受理或者不予受理复核。

受理复核的，价格认定机构应当出具价格认定复核受理通知书。

不予受理复核的，价格认定机构应当出具价格认定复核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第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价格认定机构不予受理复核：
（一）对非本行政区域内下一级价格认定机构出具的价格认定结论或者复核决定提出复核的；

（二）超出复核申请期限的；

（三）价格认定复核申请书所提异议事项不属于价格认定范围的；

（四）提出机关没有明确提出复核的事实依据和具体理由的；

（五）提出复核的价格认定事项中，价格认定标的、基准日或者价格内涵与原价格认定协助书或者复核申请书所载内容不一致的；

（六）对影响价格认定结论的事实存在争议，提出机关无法确认或缺少相关专业部门出具的鉴定报告的；

（七）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的价格认定机构已作出最终复核的；

（八）司法机关按照当时法律已经结案，且未进行另外司法程序的；

（九）其他不予受理复核的情形。

第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价格认定机构应当书面告知提出机关补充相关材料：

（一）复核申请书内容不符合要求的；

（二）相关材料不齐全或者相互矛盾的；

（三）应当提供有效的真伪、质量、技术等检测、鉴定报告而未提供的；

（四）提出复核时，原价格认定标的已灭失或者其状态与基准日相比发生重大变化，且提出机关未确定其基准日状态的。

补充材料通知应当载明需要补充的事项和合理的补充材料期限。补充申请材料所用时间不计入受理审查期限。

提出机关在通知规定的期限内补足相关材料或者对有关事项予以明确后，符合价格认定受理条件的，价格认定机构应当及时受理。提出机关未在通知规定的期限内补足相关材料或者对有关事项予以明确的，价格认定机构应当不予受理。

第十一条  价格认定机构受理复核后，应当及时告知原价格认定机构或者价格认定复核机构，原价格认定机构或者价格认定复核机构应当及时向办理复核的价格认定机构提供原价格认定档案或者价格认定复核档案。

第四章  复核的办理

第十二条  价格认定机构受理复核后，应当指派至少2名价格认定人员办理复核。承办复核工作的价格认定人员应当熟悉价格认定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技术规范，具有价格认定岗位的工作经验，参加省级以上价格主管部门的价格认定机构组织的价格认定复核岗位培训且考核合格。

第十三条  价格认定机构应当在受理复核之日起60日内作出复核决定；另有约定的，在约定期限内作出。

第十四条  价格认定机构应当对提出机关提出的异议事项及相关部分进行复核。价格认定机构认为有必要的，可以不受异议事项限制，对原价格认定涉及的其他内容进行复核。

价格认定机构应当对原价格认定依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进行审查。

第十五条　对重大、疑难的价格认定复核事项，价格认定机构认为必要或者提出机关提出申请，价格认定机构可以通过听证、座谈等方式，听取提出机关、相关当事人、专家的意见。

第十六条  对重大、疑难的价格认定复核事项，以及二次复核、最终复核事项，价格认定机构应当进行集体审议。集体审议人员范围由价格认定机构根据有关规定明确。

第五章  复核决定

第十七条  价格认定机构完成价格认定复核事项后，应当向提出机关出具价格认定复核决定书，决定维持原价格认定结论或者复核决定；或者决定撤销原价格认定结论或者复核决定，并作出新的价格认定结论。

第十八条  原价格认定或者复核程序符合规定，原价格认定结论或者复核决定适用依据正确、选用方法适当、采用参数合理并且测算准确的，价格认定机构应当维持原价格认定结论或者复核决定。

第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价格认定机构应当撤销原价格认定结论或者复核决定，并作出新的价格认定结论：

（一）程序不符合规定的；

（二）适用依据错误的；

（三）选用方法不当的；

（四）采用参数不合理的；

（五）测算错误的；

（六）具有其他应当予以撤销的情形。

第二十条  价格认定复核决定书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复核的范围及内容；

（二）复核过程要述；

（三）复核结论；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价格认定复核决定书应当加盖价格认定机构公章。价格认定复核决定书应当抄送原价格认定机构和价格认定复核机构。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涉嫌违纪违法案件、涉嫌刑事案件以外的其他事项的价格认定复核办法，另行规定。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认证中心关于印发

《涉烟案件物品价格鉴定操作规范》的通知

发改价证办〔2013〕10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认证中心、价格认证办公室、价格鉴定监测管理局、价格认定局、价格认证局：

为进一步规范涉烟案件物品价格鉴定工作，解决涉烟案件价格鉴定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我们制定了《涉烟案件物品价格鉴定操作规范》，现印发你们，请依照执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发现问题请及时向我中心反馈。

附件：涉烟案件物品价格鉴定操作规范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认证中心    
2013年7月9日           
附件：

涉烟案件物品价格鉴定操作规范

第一条  为了规范价格鉴定行为，统一涉烟案件物品价格鉴定的操作方法和标准，保证价格鉴定结论客观、公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管理办法》、《关于扣押追缴没收及收缴财物价格鉴定管理的补充通知》、《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烟草专卖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及国家相关规定，结合涉烟案件物品价格鉴定工作实际，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本规范适用于涉烟案件物品的价格鉴定。

第三条  本规范所称“涉烟案件物品”，包括制烟原料、制烟辅料、烟草制品和烟草专用机械。

本规范所称“制烟原料”包括烟叶（含复烤烟叶，下同）、烟梗、烟末、烟草薄片和烟丝（含毛烟丝、梗丝，下同）。

本规范所称“制烟辅料”，是指用于烟草制品生产和包装的商标纸、卷烟纸、水松纸、内衬纸、滤嘴棒、烟用丝束、封签、烟用香精香料、金拉线和卷烟包装用BOPP膜等。

本规范所称“烟草制品”包括卷烟、雪茄烟、烟丝和复烤烟叶。

本规范所称“烟草专用机械”，是指国务院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烟草专用机械名录公布的，在卷烟、雪茄烟、烟丝、复烤烟叶、烟叶、卷烟纸、滤嘴棒、烟用丝束的生产加工过程中，能够完成一项或者多项特定加工工序，可以独立操作的机械设备。

第四条  涉烟案件物品价格鉴定应遵循合法、公正和科学原则。

第五条  制烟原料、制烟辅料、烟草制品的品质及真伪，以委托方提供的由国家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指定的烟草质量监督检测机构出具的技术检验报告为准。委托方无法提供技术检验报告的，应当在委托书中对其品质及真伪予以明确。

第六条  涉烟案件中制烟原料的价格鉴定。

（一）经烟草质量监督检测机构检验为有等级的烟叶，按照省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公布的上年度初烤烟叶的中准级（X2F）的平均调拨价格计算；不列级烟叶按照下等、低次等级的平均调拨价格（简单算术平均）计算；无使用价值或废弃霉变烟叶按照低次等级（GY2）的平均调拨价格计算。烟叶与片烟（或称烟片，为经加工剔除烟梗后的烟叶）的重量比例为1:0.7。

（二）烟梗、烟末按照省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公布的上年度初烤烟叶的低次等级（GY2）平均调拨价格计算。

（三）烟丝、烟草薄片按照省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公布的上年度初烤烟叶中准级（X2F）平均调拨基准价格的1.5倍计算。

第七条  涉烟案件中制烟辅料的价格鉴定。

（一）用于侵权品牌卷烟的制烟辅料，按照被侵权品牌卷烟类别（或级别）所用辅料的价格计算。

（二）对难以确定用于何种品牌卷烟的，按照所用辅料的市场中等价格计算。

（三）通用辅料按照通用辅料的市场中等价格计算。

第八条  涉烟案件中卷烟的价格鉴定。

（一）当地市场上有相同产品销售的，按照省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公布的零售指导价格计算。

（二）省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未公布零售指导价格的卷烟，按照相同或相近品牌同级别卷烟的零售指导价格计算。如无相同品牌或难以确定相近品牌的，按照本省上年度卷烟的平均零售指导价格计算。

（三）出口倒流国产卷烟，按相同品牌、相似规格卷烟的零售指导价格计算。

（四）省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未公布批发价格、零售指导价格的外国卷烟或港澳台卷烟，按照省级烟草行政专卖主管部门公布的上年度销售外国卷烟或港澳台卷烟的平均零售价格计算。

第九条  涉烟案件中雪茄烟的价格鉴定可参照第八条规定执行。

第十条  涉烟案件中假冒伪劣卷烟的价格鉴定。

（一）假冒注册商标的卷烟，按被侵权品牌卷烟的零售指导价格计算；省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未公布过零售指导价格的，按照公布的批发价格加10%的批零差率计算。被侵权品牌卷烟没有该包装规格的，按照被侵权品牌系列卷烟的平均零售指导价格计算。

（二）白皮卷烟，有明显品牌、标识的，按照相应品牌、规格卷烟的零售指导价格计算；有品牌，难以确定何种包装规格的，按照该品牌系列卷烟的平均零售指导价格计算；无品牌的，按照本省上年度卷烟的平均零售指导价格计算。

（三）自创品牌的伪劣卷烟，按照本省上年度卷烟的平均零售指导价格计算。

（四）散支卷烟按照13千克折算为1件（1万支）卷烟计算。

第十一条  涉烟案件中烟草专用机械的价格鉴定。

（一）烟草专用机械的价格鉴定，应由委托方提供有效的书面证明材料，说明该机械设备的技术参数、完好程度和生产能力等情况。

（二）对全国烟草专用机械产品指导价格目录中有价格的烟草专用机械，按目录中该设备型号的指导价格确定其鉴定价格。

（三）非法生产、拼装、购买、销售的烟草专用机械，按照机械设备的完整、完好程度及生产能力，参考同类烟草专用机械的价格进行鉴定。

第十二条  对盗抢等其他案件中涉及的卷烟的价格鉴定。

（一）真品卷烟，按照市场销售的该品牌、规格卷烟的市场中等价格鉴定。

（二）假冒伪劣卷烟，可按省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公布的最低类别卷烟的零售指导价格鉴定。

第十三条  涉烟案件物品价格鉴定的程序按照《价格鉴定行为规范》的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涉烟案件物品价格鉴定相关文书格式按照《价格鉴定文书格式规范》的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本规范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认证中心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规范自发文之日起执行。

关于印发《林木价格认定规则》的通知
发改价证办﹝2013﹞20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认证中心、价格认证办公室、价格鉴定监测管理局、价格认定局、价格认证局：

为进一步规范涉案林木价格认定工作，解决林木价格认定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我们制定了《林木价格认定规则》，现印发你们，请依照执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发现问题及时反馈我中心。

附件：林木价格认定规则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认证中心    
2013年12月16日        
附件：

林木价格认定规则

第一条  为规范林木价格认定工作，统一林木价格认定方法和标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管理条例》、《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管理办法》（计办〔1997〕808号）、《关于扣押追缴没收及收缴财物价格鉴定管理的补充通知》（发改厅〔2008〕1392号）、《纪检监察机关查办案件涉案财物价格认定工作暂行办法》（中纪发〔2010〕35号）、《关于开展涉税财物价格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发改价格〔2010〕770号）及国家相关规定，结合林木价格认定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本规则适用于价格主管部门设立的价格认证机构对司法、纪检监察、行政活动中涉及的价格不明或价格有争议的果树、用材林木、景观林木、古树名木和特殊用途林木的价格认定。

第三条  林木价格认定可采用市场法、成本法、收益法和专家咨询法等方法。价格认定人员应根据价格认定目的、价格类型、林木具体情况（林木的种类、用途、价格认定基准日所处生长阶段、完整程度、地理位置、土地因素等）及取得的相关资料等，选择一种最适宜的方法进行价格认定，也可以一种方法为主，其他方法为辅，通过科学分析，综合确定价格认定结论。

（一）选用市场法，应以林木质量、产量、生长状况、地理位置、交易情况、交易日期等作为参照物差异调整因素。

（二）选用成本法，应以价格认定基准日重新培植与林木相类似的林木所投入的苗木成本、土地使用成本、水电化肥农药费、人工费、管理费、相关税费等正常客观成本费用以及正常利润作为重置成本。

（三）选用收益法，应以正常生长情况下林木的客观预期收益作为未来收益。租赁土地上的林木，一般按土地租赁期和林木经济生长年限孰短确定收益年限。

（四）选用专家咨询法，选用专家应以林木生产、经营、科研等相关专业的专家为主，一般不少于5人。

第四条  林木价格认定中涉及到的林木树种、树龄、树高、胸径、移栽成活率、适宜移植期、合理种植密度、生长阶段具体年限及各阶段产量等生产技术指标，可根据需要，要求价格认定提出（委托）方出具相关报告或书面证明。

第五条  价格认定人员实地（实物）勘验时，应对价格认定协助书（委托书）中载明的林木状况进行核实，必要时可请相关专家参加。核实结果与价格认定协助书（委托书）内容不符或有其他事项需要明确的，应及时告知价格认定提出（委托）方，并要求其书面明确。价格认定提出（委托）方不能按规定或约定时间明确的，可中止价格认定。

第六条  果树价格认定。

（一）本规则所称果树是指以生产食用果实、种子为主的林木及其砧木。果树按生长阶段一般分为产前期、初产期、丰产期、盛产期和衰产期。

（二）产前期果树价格认定一般采用市场法或成本法；初产期、丰产期、盛产期果树价格认定一般采用成本法或收益法；衰产期果树价格认定一般采用收益法或市场法。

第七条  用材林木价格认定。

（一）本规则所称用材林木是指以培育和提供木材或竹材为主要目的的林木。用材林木按生长阶段一般分为幼龄林、中龄林、近熟林、成熟林和过熟林。

（二）幼龄林价格认定一般采用市场法或成本法；成熟林、过熟林价格认定一般采用市场法。

中龄林、近熟林价格一般按与中龄林、近熟林同类林木的成熟林市场价格扣减该类中龄林、近熟林生长至成熟林所需正常客观成本费用确定。

第八条  景观林木价格认定。

（一）本规则所称景观林木是指主要用于绿化环境或观赏的林木，包括绿化林木和树木造型盆景。

（二）苗圃中的绿化林木价格认定一般采用市场法或成本法，出圃后的绿化林木一般采用市场法、成本法或专家咨询法。

对无法取得参照物市场价格的，可参考当地有关部门发布的绿化工程苗木预算价格。

（三）树木造型盆景价格认定一般采用市场法或专家咨询法。

第九条  古树名木价格认定。

（一）本规则所称古树名木是指经政府有关部门认定为古树名木的树木。

（二）古树名木价格认定一般采用专家咨询法或按下列公式计算。

古树名木价值＝古树名木树种价值×生长势价值系数×树木级别价值系数×树木场所价值系数+养护管理的客观投入。

古树名木树种价值根据古树名木的树种、胸径，参照地方园林绿化苗木价格标准确定。生长势价值系数根据古树名木的树冠、树干饱满程度，是否有病虫害等树木生长因子情况确定。树木级别价值系数根据古树名木树龄的长短确定。树木场所价值系数根据树木生长区域所处的位置确定。

古树名木树种价值及相关系数参照地方标准确定。

第十条  特殊用途林木价格认定。

（一）本规则所称特殊用途林木是指以保存物种资源、国防和科学实验等为主要目的的林木。包括母树林、国防林、实验林和自然保护区林等。

（二）特殊用途林木价值包括经济价值和特殊用途价值。经济价值认定方法同用材林木。特殊用途价值应综合经营目的、功能、成果、收益等因素确定。

第十一条  被毁坏林木损失价格认定。

（一）被毁坏林木根据其恢复的技术可行性和经济合理性分为可恢复林木和不可恢复林木。

可恢复林木是指毁坏后通过培植可恢复到毁坏前状态且经济上合理的林木。

不可恢复林木是指毁坏后无法通过培植恢复到毁坏前状态，或虽技术上可行但经济上不合理的林木。

（二）可恢复林木损失按恢复期间必需投入的客观合理的成本费用，加上恢复期间损失的纯收益，扣减被毁坏部分的残值确定。

（三）不可恢复林木损失按毁坏前林木价格与价值减损比例的乘积，扣减被毁坏部分的残值确定。

价值减损比例应根据林木不同受损部位（根、皮、枝、干等）及其损伤程度（根系损伤比例、横向伤皮比例、枝干损伤比例等），按受损部分价值在林木整体价值中的比例确定。

（四）林木毁坏范围和程度、毁灭林木详细情况，应由价格认定提出（委托）方在价格认定协助书（委托书）中载明。

第十二条  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三条  本规则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认证中心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规则自2014年3月1日起执行。

关于印发《涉案侵权和伪劣商品价格认定规则》
的通知

发改价证办〔2013〕20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认证中心、价格认证办公室、价格鉴定监测管理局、价格认定局、价格认证局：

为进一步规范涉案侵权和伪劣商品价格认定工作，解决涉案侵权和伪劣商品价格认定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我们制定了《涉案侵权和伪劣商品价格认定规则》，现印发你们，请依照执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发现问题及时反馈我中心。

附件：涉案侵权和伪劣商品价格认定规则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认证中心    
2013年12月16日        
附件：

涉案侵权和伪劣商品价格认定规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价格认定行为，统一涉案侵权和伪劣商品价格认定操作方法和标准，保障价格认定结论的客观、公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管理办法》、《关于扣押追缴没收及收缴财物价格鉴定管理的补充通知》及国家相关规定，结合涉案侵权和伪劣商品价格认定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本规则适用于侵犯知识产权案件和生产、销售伪劣商品案件中涉及的侵权和伪劣商品的价格认定。

第三条  本规则所称“侵权商品”，是指未经知识产权（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等）所有人许可制造、储存、运输、销售的商品。

第四条  本规则所称“伪劣商品”，是指在生产、销售过程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商品。

第五条  本规则所称“同类合格商品”，是指与价格认定对象功能、用途、主要原料、销售渠道等方面相同或类似，且质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规定的商品。

第六条  侵权和伪劣商品已查明有标价或有实际销售价格的，原则上不进行价格认定。

第七条  受理侵权和伪劣商品价格认定，应要求办案机关书面明确侵权和伪劣商品相关情况，并提供相关资料。

（一）明确价格认定对象为侵权商品或其被侵权商品、伪劣商品或其同类合格商品。

（二）明确价格认定所涉及案件的涉嫌罪名和案件性质。

（三）明确是否已经查明侵权和伪劣商品的标价或实际销售价格。

（四）明确侵权和伪劣商品的实物状况。

（五）侵犯知识产权案件，应明确被侵权商品的名称、规格、型号，并提供知识产权人、合法使用人、授权代理人或相关机构出具的证明侵权情况的证明材料。

（六）生产、销售伪劣商品案件，应明确同类合格商品及其技术指标、所处市场区域等内容，并提供相关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

（七）价格认定需要明确的其他内容和提供的其他资料。

办案机关未能提供相关资料或提供资料不全的，不予受理。

第八条  侵犯知识产权案件中涉及的侵权商品，一般按被侵权商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认定。

（一）侵权商品完全仿冒被侵权商品的，按被侵权商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认定。

（二）侵权商品部分仿冒被侵权商品的，按与侵权商品最接近的被侵权商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认定。

（三）侵权商品同时仿冒多种被侵权商品的，按其主要仿冒的被侵权商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认定。

（四）被侵权人没有同类商品的，按侵权商品的同类合格商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认定。

（五）被侵权商品在国内没有销售的，可参考国际市场价格或国内同类合格商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认定。

第九条  生产、销售伪劣商品案件中涉及的伪劣商品，一般按伪劣商品的同类合格商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认定。

（一）“在产品中掺杂、掺假”的伪劣商品，按同类未掺杂、未掺假的合格商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认定。

（二）“以假充真”的伪劣商品，按被冒充的相同或相近使用性能的合格商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认定。

（三）“以次充好”的伪劣商品，按被冒充的同等级、同档次的合格商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认定。

（四）“不合格产品”，按同类合格商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认定。

第十条  在产品涉嫌侵权和伪劣商品的，按在产品已投入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乘以被侵权商品的市场中间价或同类合格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认定。

第十一条  办案机关要求认定侵权和伪劣商品及其在产品的实际价值，需书面予以说明。

第十二条  侵权和伪劣商品在处置过程中的价格认定。

（一）被侵权商品标识可以清除的，按标识清除后商品的市场价格认定。

（二）被侵权商品标识无法清除或清除成本明显不经济的，按市场回收价格认定。

（三）伪劣商品按实际价值认定。

（四）有关法律法规禁止回收再利用的，或即使清除被侵权商品标识后仍禁止销售流通的，不予认定。

第十三条  盗窃、抢劫、抢夺、贪污、贿赂等其他刑事案件涉及的侵权和伪劣商品，按侵权、伪劣商品的实际价值认定。

第十四条  在价格认定结论书中，价格认定机构应根据办案机关提供的资料以及实物勘验的情况，对侵权和伪劣商品的外观、标识、基本特征，或被侵权商品和同类合格商品的情况进行描述，并对价格认定结论所对应的价格认定目的、基准日期、价格定义、价格类型、所处市场区域等前提条件进行限定说明。

第十五条  侵犯知识产权案件和生产、销售伪劣商品案件中的涉烟案件物品的价格认定，按照发改价证办〔2013〕104号文件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七条  本规则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认证中心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规则自2014年3月1日起执行。

关于印发《毁坏财物损失价格认定规则》的通知

发改价证办〔2014〕19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认证中心、价格认证局、价格认定局、价格认证办公室、价格鉴定监测管理局：
为进一步规范毁坏财物损失价格认定工作，解决毁坏财物损失价格认定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我们制定了《毁坏财物损失价格认定规则》，现印发你们，请依照执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发现问题请及时向我中心反馈。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认证中心    
2014年10月17日          
第一条  为了规范毁坏财物损失价格认定工作，统一操作方法和标准，保证价格认定结论的客观、公正，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结合毁坏财物损失价格认定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本规则适用于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设立的价格认定机构对刑事案件中被故意毁坏的、具有实物形态的财物损失价格的认定。价格认定结论仅作为公安、司法机关（以下简称办案机关）办理案件的证据材料，不作为民事赔偿依据。

第三条  本规则所称毁坏财物损失价格是指由于故意行为致使财物原有功能或形态发生变化导致其本身价值减少或丧失的数额。

第四条  毁坏财物根据毁坏程度分为完全毁坏和部分毁坏。完全毁坏是指毁坏财物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无法修复的。部分毁坏是指毁坏财物可以修复，并且修复后能正常使用的。

第五条  财物的毁坏程度应由办案机关确定，毁坏程度不明或有争议的，应要求办案机关委托专业技术机构或人员出具质量技术检测报告或专业意见。

第六条  认定毁坏财物损失价格，应要求办案机关书面明确以下情况，并提供相关资料：
（一）明确价格认定所涉及案件的性质;

（二）明确毁坏财物为案件所涉及的物品;

（三）明确毁坏财物品牌、规格型号、产地、启用时间及毁坏前使用情况等实物状况;

（四）明确财物毁坏的部位、范围;

（五）明确无法维修需更换的项目;

（六）价格认定需要明确的其他事项。

办案机关未能明确相关情况的，可不予受理。

第七条  价格认定机构应与办案机关共同进行实物勘验，必要时应有相关专家参加。勘验结果与办案机关提供资料不符的，价格认定机构应中止价格认定，并要求办案机关书面予以明确。办案机关不能或不予明确的，价格认证机构可终止价格认定。

第八条  毁坏财物损失价格认定应根据财物不同的毁坏情况选择相应的价格认定技术路径和方法。

第九条  完全毁坏财物的损失价格，可通过财物毁坏前的价格扣减毁坏后的残值确定。计算公式：损失价格=财物毁坏前的价格-残值。

第十条  部分毁坏财物的损失价格，可通过修正修复费用的方法确定，即以修复毁坏财物基本使用功能和外观所需要的正常合理的修复费用为基础，对比修复后和毁坏前的状况，分析其差异因素，修正后确定损失价格。计算公式：损失价格=修复费用±修正值-残值;修复费用=更换主材价格+辅料价格+工时费+其他费用。

第十一条  当地不具备修复条件的，修复费用按邻近具备修复条件的市场价格确定。

第十二条  当地市场无法取得原使用材料价格的，按替代材料价格或邻近市场的材料价格确定。

第十三条  在实际修复过程中发生的毁坏财物的搬运、清理等其他费用不计入损失价格，办案机关有特别要求的，应在价格认定结论书中单独列示，并予以说明。

第十四条  毁坏财物修复后，因其技术工艺、使用寿命、使用性能、外观及更换部件的成新率等方面发生变化，造成修复后的价格与毁坏前的价格有差异的，应根据质量技术检测报告或专业意见，综合考虑差异因素，确定修正值。

第十五条  采用修正修复费用的方法测算的损失价格超过按完全毁坏测算的损失价格的，按完全毁坏确定损失价格。

第十六条  财物的毁坏程度轻微，仅对外观产生一定影响的，可根据外观变化对其价格的影响确定损失价格。

第十七条  对于毁坏动物、植物等特殊财物的损失价格，应结合其特点进行认定。

第十八条　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九条　本规则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价格认证中心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规则自2015年1月1日起执行。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认证中心关于印发
《被盗财物价格认定规则（试行）》的通知

发改价证办〔2014〕23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认证中心、价格认证局、价格认定局、价格认证办公室、价格鉴定监测管理局：

为进一步规范被盗财物价格认定工作，我们制定了《被盗财物价格认定规则（试行）》，现印发你们，请依照执行。在实行执行过程中发现问题请及时向我中心反馈。

附件：《被盗财物价格认定规则（试行）》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认证中心    
2014年11月15日        
附件：

被盗财物价格认定规则（试行）

第一条  为规范被盗财物价格认定工作，统一操作方法和标准，保证价格认定结论的客观公正，保障司法活动的顺利进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当事人合法权益，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结合被盗财物价格认定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各级价格认定机构对被盗财物进行价格认定，适用本规则。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本规则所称被盗财物价格认定，是指价格认定机构对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办案机关）办理的涉嫌盗窃罪案件中无被盗财物有效价格证明或者根据价格证明认定盗窃数额明显不合理时，进行价格确认的行为。

第四条  价格认定机构应要求办案机关根据盗窃案件具体情况提供必要、完整、准确的价格认定委托书、协助书和相关材料，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价格认定委托书、协助书上应载明价格认定目的、被盗财物名称、数量、规格型号、价格类型、基准日、案发地、价格区域、真伪认定情况、提供材料名称和份数等内容。其中，农产品价格类型包括生长期、产品收购、储运、调拨、批发、零售等环节的价格；工业品价格类型包括在产品、产成品、产品出厂、储运、总经销、分销、批发（批量）、零售、回收等环节的价格；艺术品价格类型一般指批发或零售等环节的价格。

第五条  被盗财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按灭失状况进行价格认定：

（一）被销赃、挥霍、丢弃、毁坏，无法追缴的；

（二）被追回，但实物状况和基准日相比已发生重大变化的；

（三）被发还，办案机关无法提供的；

（四）被严重毁坏或已经变形、变质，无法辨别基准日状况的；

（五）毁坏后已修复，其基准日状态无法复原的；

（六）基准日的状况无法确定的其他情形。

第六条  被盗财物灭失的，除符合本规则第四条的规定外，还应要求办案机关在价格认定委托书、协助书中详细载明被盗财物购置时间（启用时间）、购置价格；在基准日的状况、新旧程度、使用情况（使用强度、使用环境、是否正常使用）、鲜活程度；成分、含量、保质期限、质量等级、是否符合产品质量标准等影响价格的因素，并注明根据办案机关确认的情况进行价格认定。必要时可要求办案机关提供《询问笔录》、《讯问笔录》、有效凭证、证人证言等相关材料，并加盖公章。

第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价格认定机构可不予受理：

（一）被盗财物为人民币、外币、有价支付凭证、有价证券、有价票证等或其价格办案机关可直接确认的；

（二）被盗国有馆藏文物，珍贵、濒危动物及其制品，珍稀植物及其制品，毒品，淫秽物品，枪支、弹药等不以价格数额作为定罪量刑标准的；

（三）被盗财物已灭失，且不能通过文字、照片等材料全面准确反映被盗财物的品质及价格形成、影响因素的。

第八条  价格认定人员应根据价格认定委托书、协助书内容进行实物勘验。

（一）被盗财物为工业品的，应对其品名、规格型号、制造厂家、出厂日期、购置日期、技术指标、质量等级、保质期限、外形尺寸、数量（重量）等进行勘验，并确认其基准日的状态；应根据磨损程度、损坏程度、维护修理状况、物理形状变化、操控性能、配置状况等因素，确定成新率；

（二）被盗财物为农产品中种植产品的，应对其立地条件、栽培面积、品种、生长势、生长时间、生长发育阶段、正常产量、品质、成品率等进行勘验；为养殖产品的，应对其种类、品系、养殖条件、面积、规模、用途、出栏率、产品周期、生长时间、生长发育阶段、主产品和副产品正常产量、仔畜死亡率等进行勘验；

（三）被盗财物为字画、珠宝玉石、文物等需要进行质量、真伪等检测的，应结合办案机关提供的检测报告或鉴定意见，对作者、创作年代、作品质量、历史价值、尺寸或重量、品相、材质、颜色、净度和配件等进行勘验；

（四）被盗财物已灭失，但其属于某设备（设施）的组成部分时，可对该设备（设施）剩余部分进行勘验，结合勘验情况确定被盗财物状况；

（五）应注意区别实物勘验日与价格认定基准日时实物状况可能存在的差异。

第九条  被盗财物灭失的，不进行实物勘验，必要时可根据价格认定委托书、协助书内容，结合《询问笔录》、《讯问笔录》、有效凭证、证人证言等相关材料进行核对。

第十条  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及时告知办案机关，由其修改价格认定委托书、协助书、补充材料或对相关情况予以确认，必要时，可中止价格认定。

（一）勘验的实物与办案机关提供材料不符的；

（二）被盗财物已灭失，且价格认定委托书、协助书、《询问笔录》、《讯问笔录》、有效凭证、证人证言等相关材料对其描述不一致的；

（三）办案机关应提供有效的质量、技术、真伪等检测报告或鉴定意见而未提供的；

（四）办案机关提供材料不完整不能达到价格认定要求的。

第十一条  被盗财物价格认定常用方法有市场法、成本法、专家咨询法等。

根据价格认定目的、被盗财物类别、状态、价格类型、可以采集的数据和信息资料情况、工作时限等因素，选择一种或几种价格认定方法。采用多种认定方法时，应综合考虑不同方法的测算思路和参数来源，分析每种方法对应结果的市场合理性，最终确定价格认定结论。

第十二条  具备充分发育的交易市场，能搜集相关交易实例和正常价格信息的，可采用市场法。应选择可比性强且调整因素较少的实例作为参照，相关因素调整时，单项因素修正不应超过20％，综合修正不应超过30％。

第十三条  具备可采用的成本资料，能取得被盗财物重置价格和实体性、功能性、经济性贬值或成新率等指标的，可采用成本法。勘验确定的成新率与通过年限测算的成新率有差异时，应综合分析确定成新率。接近经济使用年限上限，或虽然超过经济使用年限但尚能正常使用的，成新率应结合勘验情况确定，一般不低于10%。

第十四条  被盗财物属性特殊、专业性强，难以采用市场法和成本法时，可采用专家咨询法。在运用市场法和成本法过程中咨询有关专家的，不属于专家咨询法。

第十五条  被盗财物价格认定一般按照以下规定办理：

（一）被盗财物组成部分为实行政府定价的，采用政府定价标准确定；

（二）被盗财物为实行政府指导价的，按当地政府规定的基准价格与浮动幅度结合市场情况合理测算；

（三）被盗财物为实行市场调节价的，按市场价值标准，根据价格认定委托书、协助书内容和在当地调查掌握的资料情况，选择以下与其相适应的方法进行测算：

1.生产领域的产品，产成品按出厂价计算；在产品按完工程度比照产品的出厂价格折算；自制生产资料按照生产企业的合理生产成本测算；

2.流通领域的商品，按价格认定委托书、协助书载明的价格类型，按相同或相似的同类商品的中等价格测算。其中：

（1）专供外销商品，国内无销售的，按离岸价测算；

（2）进口商品，国内市场可采集到同类物品相应价格的，按该价格计算；无法采集国内市场价格但可采集到国外市场相应价格的，按国外价格考虑基准日汇率及各项进口税费测算；国内外均无法采集同类物品相应价格的，可通过比较质量、功能、性能和品牌等因素综合推算。

3.农产品，根据价格认定委托书、协助书载明的价格类型，按同类同等级产品的中等价格测算；

4.珠宝玉石和贵金属制品，根据工艺、品质、品牌等，按与其相当的经销商店或专业市场的中等价格测算；无销售的，可采用专家咨询法或成本法测算，不考虑新旧因素；

5.民间收藏的文物，按国有文物商店、文物市场的中等价格或文物拍卖企业的拍卖价格，结合专家意见测算；

6.邮票、纪念币等收藏品、纪念品，按市场销售价格测算；无销售的，根据原始销售金额、发行数量、发行年代、品相和当地相近似的收藏品、纪念品市场行情，结合专家咨询意见测算；

7.特殊用途的专用物品，根据相关机构、部门或者行业协会提供的同类物品价格进行测算；

8.生产或购置年代较远，在价格认定基准日已无交易但仍然在用的被盗财物，可根据办案机关提供的原购置价格和基准日时的具体情况，参考当地价格变动情况或者分类价格指数推算；

9.残次品，有使用价值的，比照合格品价格折算；废品或者不具备原有使用价值但可回收利用的物品，可按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的收购价格测算；既无残值又无使用价值无法回收利用的，其价格为零；

10.达到国家强制报废标准的被盗财物，按规定的报废价格计算。

（四）被盗财物是伪劣商品或侵犯知识产权商品时，按其在市场上可实现的价格进行价格认定。

第十六条  抢劫罪、抢夺罪、诈骗罪、聚众哄抢公私财物罪、侵占罪、职务侵占罪、挪用特定款物罪、敲诈勒索罪等侵犯财产罪案件涉案财物价格认定，可参照本规则执行。

第十七条  本规则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认证中心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规则自2015年1月1日起执行。

关于印发《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制品）
价格认定规则》的通知
发改价证办﹝2014﹞24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认证中心、价格认证局、价格认定局、价格认证办公室、价格认证监测管理局：

为进一步规范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制品）价格认定工作，解决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制品）价格认定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我们制定了《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制品）价格认定规则》，现印发你们，请依照执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发现问题请及时向我中心反馈。

附件：《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制品）价格认定规则》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认证中心    
2014年11月20日          
附件：

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制品）价格认定规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制品）价格认定工作，统一操作方法和标准，保证价格认定结论客观、公正，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结合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制品）价格认定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本规则适用于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设立的价格认定机构依法对以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制品）价值为标准定罪量刑或处罚的案件中价格不明或价格有争议的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制品）的价格认定。

第三条  本规则所称“野生动物”，是指经办案机关确认，依法受保护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和驯养繁殖的上述物种。

本规则所称“野生动物产品（制品）”，是指野生动物的任何部分及其衍生物。

第四条  认定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制品）价格，应要求办案机关书面明确以下事项，并提供相关资料：

（一）明确野生动物学名、保护级别及获取渠道；

（二）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需明确其驯养繁殖的基本情况；

（三）明确野生动物产品（制品）名称、基本状况及来源的合法性；

（四）其他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制品），需按种、属、科、目、纲（门）的顺序，明确其可比照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所属的分类单元。

（五）价格认定工作需要明确的其他事项。

办案机关未能明确相关事项的，可不予受理。

第五条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依法获得出售、收购行政许可的，按野生动物许可交易市场的中等价格认定。未依法获得出售、收购行政许可的，按国家野生动物价值标准相关规定进行价格认定。

第六条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I中非原产于我国的野生动物，比照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同一分类单元的野生动物进行价格认定。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II、III中非原产于我国的野生动物，比照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同一分类单元的野生动物进行价格认定。

第七条  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依法获得出售、收购行政许可的，按野生动物许可交易市场的中等价格认定。未依法获得出售、收购行政许可的，地方制定野生动物价值标准的，按地方标准进行价格认定。无地方标准的，比照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同一分类单元中价值标准最低的野生动物进行价格认定。

第八条  有益的或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依法获得出售、收购行政许可的，按野生动物许可交易市场的中等价格认定。未依法获得出售、收购行政许可的，地方制定野生动物价值标准的，按地方标准进行价格认定。无地方标准的，比照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同一分类单元中价值标准最低的野生动物进行价格认定。

第九条  野生动物产品（制品），依法获得出售、收购行政许可的，按野生动物产品（制品）许可交易市场的中等价格认定。未依法获得出售、收购行政许可的，按国家野生动物产品（制品）价值标准相关规定进行价格认定。

犀牛角、象牙等国家有特别规定的野生动物（产品）制品，按国家特别规定的价值标准进行价格认定。

第十条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标本，按国家野生动物价值标准相关规定进行价格认定。其他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标本，比照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标本进行价格认定。

第十一条  新发现的且没有市场交易的野生动物，可经办案机关确认，比照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同一分类单元的野生动物进行价格认定。

第十二条  办案机关已查明实际交易价格的，原则上不进行价格认定。

第十三条  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制品）非法市场交易价格不作为价格认定依据。

第十四条  同一案件中缴获的同一野生动物个体的不同部分的价值总和，不得超过该种野生动物个体的价值。

第十五条  在价格认定结论书中，价格认定机构应根据办案机关提供的资料以及实物勘验的情况，对案件涉及的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制品）的基本情况进行描述，并对价格认定结论所对应的价格认定目的、基准日期、价格定义、所处市场区域等前提条件进行限定说明。

第十六条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七条  本规则由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价格认证中心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规则自2015年1月1日起执行。

参考文件：

林业部、财政部、国家物价局关于陆生野生

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收费办法的通知

（林护字〔1992〕7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

《陆生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收费办法》和《捕捉、猎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管理费收费标准》已于十一月二十二日经国务院批准，现予发布施行。

附件：1、陆生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收费办法

2、捕捉、猎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
收费标准

附件一：

陆生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收费办法

野生动物资源属于国家所有。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七条关于“经营利用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应当缴纳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的规定，现将陆生野生动物（以下简称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收费办法规定如下：

一、凡经营利用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必须按本办法规定缴纳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

二、因科学研究、驯养繁殖、展览或者其他特殊情况，需要捕捉、猎捕、出售、收购、利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的，必须按《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和《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的规定，严格履行申报审批手续。

三、经批准捕捉、出售、收购、利用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的，必须向林业部或其授权的单位缴纳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经批准猎捕、出售、收购、利用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的，必须向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的单位缴纳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其收费环节、标准和办法如下：

（一）对批准捕捉、猎捕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按《捕捉、猎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收费标准》向申请捕捉、猎捕者收费。

（二）对批准出售、收购、利用的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或其产品，按其成交额的8%向供货方收费，对受货方不予收费；对批准出售、收购、利用的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或其产品，按其成交额的6%向供货方收费，对受货方不予收费。

（三）依据《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第三十一条关于“利用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举办出国展览等活动的经济收益，主要用于野生动物保护事业”的规定，对批准利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其产品在国外举办的表演、展览等活动，按其纯收入的50%向国内承办单位收费。

（四）外国人依法在中国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进行野外考察研究、拍摄电影、录像或者从事狩猎，由林业部参照国际惯例制定具体收费办法。

（五）对以保护野生动物为目的的科学研究、资源调查或其他特殊情况，需要捕捉、猎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按分工管理权限，分别经林业部、省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酌情减免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

四、经营利用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的收费环节、标准和办法，由省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经同级物价、财政部门审定后执行。

五、捕捉、猎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必须申请特许猎捕证，每核发一份特许猎捕证，收取工本费5元；驯养繁殖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必须申请驯养繁殖许可证，每核发一份驯养繁殖许可证，收取工本费10元；猎捕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必须申请狩猎证，每核发一份狩猎证，收取工本费5元。

六、非法经营利用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除依照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给予处罚外，还必须按本办法规定收费标准的二至五倍补收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

七、《捕捉、猎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收费标准》的调整，由林业部商国家物价局、财政部确定；《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七条中规定的价值标准，由林业部确定。

八、收费单位应向指定的物价部门办领收费许可证，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收费票据。

九、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按预算外资金管理，纳入财政部专户储存。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要专款专用，按照财政部门规定的使用范围和用途全部用于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管理、资源调查、宣传教育、驯养繁殖、科学研究等方面，不得用于发放奖金、搞基本建设、提高福利待遇或挪作他用。

十、本办法自一九九三年一月一日起执行。

附件二：
捕捉、猎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资源保护
管理费收费标准（元／只）
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名  称
	（元/只）

	蜂猴（所有种）
	300

	熊猴
	1000

	台湾猴
	2000

	豚尾猴
	1000

	叶猴（所有种）
	5000

	金丝猴
	50000

	长臂猿
	8000

	马来熊
	2000

	大熊猫
	100000

	紫貂
	500

	貂熊
	1000

	熊狸
	1000

	云豹
	3000

	豹
	6000

	虎
	48000

	雪豹
	10000

	亚洲象
	50000

	蒙古野驴
	5000

	西藏野驴
	5000

	野马
	60000

	野骆驼
	50000

	鼷鹿
	500

	黑麂
	2000

	白唇鹿
	2000

	坡鹿
	6000

	梅花鹿
	3000

	豚鹿
	3000

	麋鹿
	6000

	野牛
	6000

	野牦牛
	6000

	普氏原羚
	3000

	藏羚
	2000

	高鼻羚羊
	6000

	扭角羚
	30000

	台湾鬣羚
	2000

	赤斑羚
	2000

	塔尔羊
	2000

	北山羊
	1000

	河狸
	3000

	短尾信天翁
	900

	白腹军舰鸟
	900

	白鹳
	1000

	黑鹳
	2000

	朱环
	100000

	中华秋沙鸭
	10000

	金雕
	1000

	白肩雕
	1000

	玉带海雕
	2000

	白尾海雕
	2000

	虎头海雕
	2000

	拟兀鹫
	900

	胡兀鹫
	900

	细嘴松鸡
	500

	斑尾榛鸡
	500

	雉鹑
	400

	四川山鹧鸪
	400

	海南山鹧鸪
	400

	黑头角雉
	1000

	红胸角雉
	1000

	灰腹角雉
	1000

	黄腹角雉
	1000

	虹雉（所有种）
	2000

	褐马鸡
	2000

	蓝鹇
	2000

	黑颈长尾雉
	2000

	白颈长尾雉
	2000

	黑长尾雉
	2000

	孔雀雉
	2000

	绿孔雀
	1000

	黑颈鹤
	6000

	白头鹤
	2000

	丹顶鹤
	2000

	白鹤
	3000

	赤颈鹤
	6000

	鸨（所有种）
	3000

	遗鸥
	1000

	四爪陆龟
	2000

	鳄晰
	3000

	巨晰
	900

	蟒
	900

	扬子鳄
	3000

	中华蛩蠊
	900

	金斑啄风蝶
	900


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
	名  称
	（元/只）

	短尾猴
	250

	猕猴
	250

	藏酉猴
	250

	穿山甲
	100

	豺
	500

	黑熊
	1500

	棕熊（包括马熊）
	1500

	小熊猫
	1500

	石貂
	250

	黄喉貂
	250

	斑林狸
	100

	大灵猫
	600

	小灵猫
	250

	草原斑猫
	250

	荒漠猫
	600

	丛林猫
	250

	猞猁
	1500

	兔狲
	250

	金猫
	900

	渔猫
	600

	麝（所有种）
	600

	河麂
	300

	马鹿（包括白臀鹿）
	1500

	水鹿
	600

	驼鹿
	700

	黄羊
	100

	藏原羚
	600

	鹅喉羚
	200

	鬣羚
	600

	斑羚
	600

	岩羊
	300

	盘羊
	900

	海南兔
	50

	雪兔
	50

	塔日木兔
	50

	巨松鼠
	100

	角piti
	80

	赤颈piti
	80

	鹈鹕（所有种）
	250

	鲣鸟（所有种）
	80

	海鸬鹚
	250

	黑颈鸬鹚
	250

	黄嘴白鹭
	50

	岩鹭
	50

	海南虎斑开
	50

	小苇开
	50

	彩鹳
	1500

	白环
	600

	黑环
	600

	彩环
	600

	白琵鹭
	250

	黑脸琵鹭
	900

	红胸黑雁
	250

	白额雁
	80

	天鹅（所有种）
	80

	鸳鸯
	80

	其它鹰类
	200

	隼科（所有种）
	200

	黑琴鸡
	200

	柳雷鸟
	200

	岩雷鸟
	200

	镰翅鸟
	200

	花尾榛鸡
	80

	雪鸡（所有种）
	100

	血雉
	80

	红腹角雉
	200

	藏马鸡
	500

	蓝马鸡
	250

	黑鹇
	200

	白鹇
	80

	原鸡
	50

	勺鸡
	80

	白冠长尾雉
	250

	锦鸡（所有种）
	80

	灰鹤
	60

	沙丘鹤
	900

	白枕鹤
	900

	蓑羽鹤
	600

	长脚秧鸡
	50

	姬田鸡
	50

	棕背田鸡
	50

	花田鸡
	50

	铜翅水雉
	50

	小杓鹬
	50

	小青脚鹜
	50

	灰燕行
	50

	小鸥
	50

	黑浮鸥
	50

	黄嘴河燕鸥
	50

	黑嘴端凤头燕鸥
	50

	黑腹沙鸡
	200

	绿鸠（所有种）
	80

	黑颏果鸠
	80

	皇鸠（所有种）
	80

	斑尾林鸽
	80

	鹃鸠（所有种）
	80

	鹦鹉（所有种）
	80

	鸦鹃（所有种）
	50

	号形目（所有种）
	80

	灰喉针尾雨燕
	50

	凤头雨燕
	50

	橙胸咬鹃
	50

	蓝耳翠鸟
	50

	鹳嘴翠鸟
	50

	黑胸蜂虎
	50

	绿喉蜂虎
	50

	犀鸟科（所有种）
	200

	白腹黑啄木鸟
	50

	阔嘴鸟科（所有种）
	80

	八色鸫科（所有种）
	200

	凹甲陆龟
	50

	大壁虎
	50

	虎纹蛙
	50

	伟铗虫八
	50

	尖板曦箭蜒
	50

	宽纹北箭蜒
	50

	中华缺翅虫
	50

	墨脱缺翅虫
	50

	拉步甲
	50

	硕步甲
	50

	彩臂金龟（所有种）
	50

	叉犀金龟
	50

	双尾褐凤蝶
	80

	三尾褐风蝶
	80

	中华虎凤蝶
	80

	阿波罗绢蝶
	250


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水生野生动物资源保护费
收费标准及其有关事项的通知

（计价格〔2000〕393号）

农业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物价局（委员会）、财政厅（局）：

根据财政部、国家计委《关于同意征收水生野生动物资源保护费的复函》（财综字〔1999〕102号）的规定，现就水生野生动物资源保护费（以下简称资源保护费）收费标准及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对捕捉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附录二）和列入国家一、二级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的，按本通知附件《捕捉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资源保护费收费标准》规定，向捕捉单位和个人收取资源保护费。

二、对出售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和列入国家一级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的，按水生野生动物或其产品实际成交额的6%，向供货方收取资源保护费；对出售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二）和列入国家二级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的，按水生野生动物或其产品实际成交额的4%，向供货方收取资源保护费。

三、对利用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和列入国家一级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或其产品，加工成制成品的，除中医药生产企业按其制成品实际销售额的2%收取资源保护费外，其他均按其制成品实际销售额的3%收取资源保护费；对利用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二）和列入国家二级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或其产品，加工成制成品的，除中医药生产企业按其制成品实际销售额的1%收取资源保护费外，其他均按其制成品实际销售额的2%收取资源保护费。

四、对利用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附录二）和列入国家一、二级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或其产品举办表演、展览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按其收入的2%收取资源保护费。

五、对经批准捕捉、收购、利用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附录二）和列入国家一、二级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或其产品进行科学研究的，经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免收资源保护费。

六、捕捉、出售、利用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和列入国家一级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的资源保护费，由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在批准有关申请时，向申请单位和个人直接收取；捕捉、出售、利用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二）和列入国家二级保护的水生野生动植物或其产品的资源保护费，由省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在批准有关申请时，向申请单位和个人直接收取。

七、收费单位应到指定的价格主管部门申领收费许可证，按规定使用省级以上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收费单位应在明显的位置公布收费标准，严格执行本通知规定的收费标准，不得擅自提高收费标准，并自觉接受价格、财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八、本通知自2000年5月1日起执行。

附件：捕捉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资源保护费收费标准

附件：
捕捉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
资源保护费收费标准
	中文名
	学名
	规格
	单位
	收费标准
（元）
	国家保护级别
	国际公约附录

	兽纲  MAMMALIA

	食肉目
 鼬科
  水獭所有种
	CARNIVORA
Mustelidae
Lutra spp.
	幼体/亲体
	只
	3000
	Ⅱ
	 

	    小爪水獭
	Aonyx cinerea
	幼体/亲体
	只
	2000
	Ⅱ
	 

	鳍足目所有种
	PINNIPEDIA
	幼体/亲体
	头
	5000
	Ⅱ
	 

	海豹
	 
	幼体/亲体
	头
	5000
	Ⅱ
	 

	海狮
	 
	幼体/亲体
	头
	5000
	Ⅱ
	 

	海狗
	 
	幼体/亲体
	头
	5000
	Ⅱ
	 

	海牛目
儒艮科
    儒艮
	SIRENIA
Dugongidae
Dugong dugong
	幼体/亲体
	头
	80000
	Ⅰ
	 

	鲸目
  喙豚科
白豚
	CETACEA
Platanistidae
Lipotes vexillifer
	幼体/亲体
	头
	200000
	Ⅰ
	 

	海豚科
中华白海豚
	Delphinidae
Sousa chinensis
	幼体/亲体
	头
	80000
	Ⅰ
	 

	  江豚
	Neophocaena phocaenoides
	幼体/亲体
	头
	25000
	Ⅱ
	 

	  其它鲸类
	（cetacea）
	幼体/亲体
	头
	20000
	Ⅱ
	 

	爬行纲  REPTILIA

	龟鳖目
  龟科
    地龟
	TESTUDOFORMES
Emydidae
Geoemyda spengleri
	卵
幼体
亲体
	只
 
	40
300
600
	Ⅱ
 
	 

	   三线闭壳龟
	Cuora trifasciata
	卵
幼体
亲体
	只
 
	100
800
2000
	Ⅱ
 
	 

	   云南闭壳龟
	Cuora yunnanensis
	卵
幼体
亲体
	只
 
	100
800
2000
	Ⅱ
 
	 

	  海龟科
龟
	Cheloniidae
Caretta caretta
	卵
幼体
亲体
	只
 
	20
800
5000
	Ⅱ
 
	 

	    绿海龟
	Chelonia mydas
	卵
幼体
亲体
	只
 
	20
800
2000
	Ⅱ
 
	 

	    玳瑁
	Eretmochelys imbricata
	卵
幼体
亲体
	只
 
	50
1000
3000
	Ⅱ
 
	 

	    太平洋丽龟
	Lepidochelys olivacea
	卵
幼体
亲体
	只
 
	50
1000
3000
	Ⅱ
 
	 

	  海龟科其它种
	 
	卵
幼体
亲体
	只
 
	30
1000
3000
	 
	Ⅰ
 

	棱皮龟科
  棱皮龟
	Dermochelyidae
Dermochelys coriacea
	卵
幼体
亲体
	只
 
	60
2000
5000
	Ⅱ
 
	 

	鳖科
    鼋
	Trionychidae
Pelochelys bibroni
	卵
幼体
亲体
	只
 
	50
2000
10000
	Ⅰ
 
	 

	山瑞鳖
	Trionyx steindachneri
	卵
幼体
亲体
	只
 
	20
200
500
	Ⅱ
 
	 

	鳄目所有种
（扬子鳄除外）
	CROCODYLIA spp.
	幼体/亲体
	只
 
	3000
 
	 
	Ⅱ
 

	两栖纲  AMPHIBIA

	有尾目
  隐鳃鲵科
    大鲵
	CAUDATA
Cryptobranchidae
Andrias davidianus
	卵
幼体
亲体
	粒
尾
尾
	20
400
1000
	Ⅱ
 
	 

	蝾螈科
  细痣疣螈
	Salamandridae
Tylototriton asperrimus
	卵
亲体
	只
 
	1
50
	Ⅱ
	 

	  镇海疣螈
	Tylototriton chinhaiensis
	卵
亲体
	只
 
	1
50
	Ⅱ
 
	 

	  贵州疣螈
	Tylototriton kweichowensis
	卵
亲体
	只
 
	1
50
	Ⅱ
 
	 

	  大凉疣螈
	Tylototriton taliangensis
	卵
亲体
	只
 
	1
50
	Ⅱ
 
	 

	红瘰疣螈
	Tylotoriton xerrucosus
	卵
亲体
	只
 
	1
50
	Ⅱ
 
	 

	鱼纲  PISCES

	鲈形目
  石首鱼科
    黄唇鱼
	PERCIFORMES
Sciaenidae
Bahaba Flavolabiata
	幼体
亲体
	尾
 
	1000
20000
	Ⅱ
 
	 

	杜父鱼科
  松江鲈鱼
	Cottidae
Trachidermus fasciatus
	卵
幼体
亲体
	粒
尾
尾
	0.05
1000
5000
	Ⅱ
 
	 

	海龙鱼目
 海龙鱼科
   克氏海马鱼
	SYNGNATHIFORMES
Syngnathidae
Hippocampus kelloggi
	幼体/亲体
	只
	200
	Ⅱ
	 

	鲤形目
  胭脂鱼科 
  胭脂鱼
	CYPRINFORMES
Catostomidae
Myxocyprinus asiaticus
	卵
幼体
亲体
	粒
尾
尾
	0.05
100
5000
	Ⅱ
 
	 

	鲤科
  唐鱼
	Cyprinidae
Tanichthys albonubes
	卵
幼体
亲体
	粒
尾
尾
	0.03
10
1000
	Ⅱ
 
	 

	  大头鲤
	Cyprinus pellegrini
	卵
幼体
亲体
	粒
尾
尾
	0.05
100
1000
	Ⅱ
 
	 

	  金线
	Sinocyclocheilus grahami grahami
	卵
幼体
亲体
	粒
尾
尾
	0.05
100
1000
	Ⅱ
 
	 

	  新疆大头鱼
	Aspiorhynchus laticeps
	卵
幼体
亲体
	粒
尾
尾
	0.05
1000
5000
	Ⅰ
 
	 

	  大理裂腹鱼
	Schizothorax taliensis
	卵
幼体
亲体
	粒
尾
尾
	0.05
100
1000
	Ⅱ
 
	 

	鳗鲡目
  鳗鲡科
    花鳗鲡
	ANGUILLIFOMES
Anguillidae
Anguilla marmorata
	卵
幼体
亲体
	粒
尾
尾
	0.05
800
2000
	Ⅱ
 
	 

	鲑形目
 鲑科
  川陕哲罗鲑
	ACIPENSERIFORMES
Salmonidae
Hucho bleekeri
 
	卵
幼体
亲体
	粒
尾
尾
	0.05
100
1000
	Ⅱ
 
	 

	秦岭细鳞鲑
	Brachymystax lenok tsinlingensis
	卵
幼体
亲体
	粒
尾
尾
	0.05
100
1000
	Ⅱ
 
	 

	鲟形目
  鲟科
    中华鲟
	ACIENSERIFORMES
Acipenseridae
Acipenser sinensis
	卵
幼体
亲体
	粒
尾
尾
	2
5000
50000
	Ⅰ
 
	 

	    达氏鲟
	Acipenser dabryanus
	卵
幼体
亲体
	粒
尾
尾
	2
5000
50000
	Ⅰ
 
	 

	  匙吻鲟科
    白鲟
	Polyodontidae
Psephurus gladius
	卵
幼体
亲体
	粒
尾
尾
	5
10000
100000
	Ⅰ
 
	 

	  其它鲟鳇鱼类
	 
	卵
幼体
亲体
	粒
尾
尾
	1
1000
5000
	 
	Ⅱ
 

	文昌鱼纲  APPENDICULARIA

	文昌鱼目
  文昌鱼科
    文昌鱼
	AMPHIOXIFORMES
Branchiostonatidae
Branchiostoma belcheri
	幼体/亲体
	尾
	10
	Ⅱ
	 

	珊瑚纲  ANTHOZOA

	红珊瑚目
  红珊瑚科
    红珊瑚
	GORGONACEA
Coralliidae
Corallium spp.
	 
	公斤
	50000
	Ⅰ
	 

	珊瑚类其它种
	 
	 
	公斤
	20
	 
	Ⅱ

	腹足纲  GASTROPODA

	中腹足目
  宝贝科
    虎纹宝贝
	MESOGASTROPODA
Cypraeidae
Cypraea tigris
	幼体/亲体
	只
	50
	Ⅱ
	 

	  冠螺科
    冠螺
	Cassididae
Cassis cormuta
	幼体/亲体
	只
	500
	Ⅱ
	 

	瓣鳃纲  LAMELLIBRANCHIA

	异柱目
  珍珠贝科
    大珠母贝
	ANISOMYAR
pteriidae
pinctada maxima
	幼体/亲体
	只
	500
	Ⅱ
	 

	真瓣鳃目
  砗磲科
    库氏砗磲
	EULAMELLIBRANCHIA
Tridacnidae
Tridacna cookiana
	幼体
亲体
	只
 
	100
5000
	Ⅰ
 
	 

	  砗磲科其它种
	 
	幼体
亲体
	只
 
	100
1000
	 
	Ⅱ
 

	  蚌科
    佛耳丽蚌
	Unionidae
Lamprotula mansuyi
	幼体/亲体
	只
	50
	Ⅱ
	 

	头足纲  CEPHALOPODA

	四鳃目
  鹦鹉螺科
    鹦鹉螺
	TETRABRANCHIA
Nautilidae
Nautilus pompilius
	幼体/亲体
	只
	30000
	Ⅰ
	 

	肠鳃纲  ENTEROPNEUSTA

	柱头虫科
  多鳃孔舌形虫
	Balanoglossidae
Glossobalanus polyranchioporus
	幼体/亲体
	条
	1000
	Ⅰ
	 

	玉钩虫科
  黄岛长吻虫
	Harrimaniidae
Saccoglossus hwangtauensis
	幼体/亲体
	条
	1000
	Ⅰ
	 


注：1、国家保护级别是指国家一级、二级保护的级别；表中Ⅰ为一级保护，Ⅱ为
二级保护。
2、国际公约附录是指《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中附录一、附录二；
表中Ⅰ为附录一，Ⅱ为附录二。
国家林业局、公安部关于森林和陆生野生
动物刑事案件管辖及立案标准的通知

（林安字〔2001〕156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及其他有关规定，现将森林和陆生野生动物刑事案件管辖及立案标准规定如下：

一、森林公安机关管辖在其辖区内发生的刑法规定的下列森林和陆生野生动物刑事案件

（一）盗伐林木案件（第三百四十五条第一款）；

（二）滥伐林木案件（第三百四十五条第二款）；

（三）非法收购盗伐、滥伐的林木案件（第三百四十五条第三款）；

（四）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案件（第三百四十四条）；

（五）走私珍稀植物、珍稀植物制品案件（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三款）；

（六）放火案件中，故意放火烧毁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案件（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

（七）失火案件中，过失烧毁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案件（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二款）；

（八）聚众哄抢案件中，哄抢林木的案件（第二百六十八条）；

（九）破坏生产经营案件中，故意毁坏用于造林、育林、护林和木材生产的机械设备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坏林业生产经营的案件（第二百七十六条）；

（十）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陆生野生动物案件（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

（十一）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陆生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陆生野生动物制品案件（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

（十二）非法狩猎案件（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二款）；

（十三）走私珍贵陆生野生动物、珍贵陆生野生动物制品案件（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款）；

（十四）非法经营案件中，买卖《允许进口证明书》《允许出口证明书》《允许再出口证明书》、进出口原产地证明及国家机关批准的其他关于林业和陆生野生动物的经营许可证明文件的案件（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项）；

（十五）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案件中，伪造、变造、买卖林木和陆生野生动物允许进出口证明书、进出口原产地证明、狩猎证、特许猎捕证、驯养繁殖许可证、林木采伐许可证、木材运输证明、森林、林木、林地权属证书、征用或者占用林地审核同意书、育林基金等缴费收据以及由国家机关批准的其他关于林业和陆生野生动物公文、证件的案件（第二百八十条第一、二款）；

（十六）盗窃案件中，盗窃国家、集体、他人所有并已经伐倒的树木、偷砍他人房前屋后、自留地种植的零星树木、以谋取经济利益为目的非法实施采种、采脂、挖笋、掘根、剥树皮等以及盗窃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或其制品的案件（第二百六十四条）；

（十七）抢劫案件中，抢劫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或其制品的案件（第二百六十三条）；

（十八）抢夺案件中，抢夺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或其制品的案件（第二百六十七条）；

（十九）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案件中，涉及被盗伐滥伐的木材、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或其制品的案件（第三百一十二条）；

未建立森林公安机关的地方，上述案件由地方公安机关负责查处。

二、森林和陆生野生动物刑事案件的立案标准

（一）盗伐林木案

盗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立案起点为2立方米至5立方米或者幼树100至200株；盗伐林木20立方米至50立方米或者幼树1000株至2000株，为重大案件立案起点；盗伐林木100立方米至200立方米或者幼树5000株至10000株，为特别重大案件立案起点。

（二）滥伐林木案

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立案起点为10立方米至20立方米或者幼树500至1000株；滥伐林木50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树2500株以上，为重大案件；滥伐林木100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树5000株以上，为特别重大案件。

（三）非法收购盗伐、滥伐的林木案

以牟利为目的，在林区非法收购明知是盗伐、滥伐的林木在20立方米或者幼树1000株以上的，以及非法收购盗伐、滥伐的珍贵树木2立方米以上或者5株以上的应当立案；非法收购林木100立方米或者幼树5000株以上的，以及非法收购盗伐、滥伐的珍贵树木5立方米以上或者10株以上的为重大案件；非法收购林木200立方米或者幼树1000株以上的，以及非法收购盗伐、滥伐的珍贵树木10立方米以上或者20株以上的为特别重大案件。

（四）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案

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的应当立案；采伐珍贵树木2株、2立方米以上或者毁坏珍贵树木致死3株以上的，为重大案件；采伐珍贵树木10株、10立方米以上或者毁坏珍贵树木致死15株以上的，为特别重大案件。

（五）走私珍稀植物、珍稀植物制品案

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珍稀植物、珍稀植物制品的应当立案；走私珍稀植物2株以上、珍稀植物制品价值在2万元以上的，为重大案件；走私珍稀植物10株以上、珍稀植物制品价值在10万元以上的，为特别重大案件。

（六）放火案

凡故意放火造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火灾的都应当立案；过火有林地面积2公顷以上为重大案件；过火有林地面积10公顷以上，或者致人重伤、死亡的，为特别重大案件。

（七）失火案

失火造成森林火灾，过火有林地面积2公顷以上，或者致人重伤、死亡的应当立案；过火有林地面积为10公顷以上，或者致人死亡、重伤5人以上的为重大案件；过火有林地面积为50公顷以上，或者死亡2人以上的，为特别重大案件。

（八）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珍贵、濒危陆生野生动物案

凡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陆生野生动物的应当立案，重大案件、特别重大案件的立案标准详见附表。

（九）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陆生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陆生野生动物制品案

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陆生野生动物的应当立案，重大案件、特别重大案件的立案标准见附表。

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陆生野生动物制品的，应当立案；制品价值在10万元以上或者非法获利5万元以上的，为重大案件；制品价值在20万元以上或非法获利10万元以上的，为特别重大案件。

（十）非法狩猎案

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狩猎，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非法狩猎陆生野生动物20只以上的；

2、在禁猎区或者禁猎期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狩猎的；

3、具有其他严重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的。

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狩猎，非法狩猎陆生野生动物50只以上的，为重大案件；非法狩猎陆生野生动物100只以上或者具有其他恶劣情节的，为特别重大案件。

（十一）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案

走私国家重点保护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附录二的陆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应当立案；走私国家重点保护的陆生野生动物重大案件和特别重大案件按附表的标准执行。

走私国家重点保护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附录二的陆生野生动物制品价值10万元以上的，应当立为重大案件；走私国家重点保护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附录二的陆生野生动物制品价值20万元以上的，应当立为特别重大案件。

（十二）盗窃、抢夺、抢劫案、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案、破坏生产经营案、聚众哄抢案、非法经营案、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案，执行相应的立案标准。

三、其他规定

（一）林区与非林区的划分，执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规定。

（二）林木的数量，以立木蓄积计算。

（三）对于一年内多次盗伐、滥伐少量林木未经处罚的，累计其盗伐林木、滥伐林木的数量。

（四）被盗伐、滥伐林木的价值，有国家规定价格的，按国家规定价格计算；没有国家规定价格的，按主管部门规定的价格计算；没有国家或者主管部门规定价格的，按市场价格计算；进入流通领域的，按实际销售价格计算；实际销售价格低于国家或者主管部门规定价格的，按国家或者主管部门规定的价格计算；实际销售价格低于市场价格，又没有国家或者主管部门规定价格的，按市场价格计算，不能按低价销赃的价格计算。

（五）非法猎捕、杀害、收购、运输、出售、走私《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附录二所列陆生野生动物的，其立案标准参照附表中同属或者同科的国家一、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的立案标准执行。

（六）珍贵、濒危陆生野生动物制品的价值，依照国家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核定；核定价值低于实际交易价格的，以实际交易价格认定。

（七）单位作案的，执行本规定的立案标准。

（八）本规定中所指的“以上”，均包括本数在内。

（九）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和林业主管部门可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在本规定的幅度内确定本地区盗伐林木案、滥伐林木案和非法狩猎案的立案起点及重大、特别重大案件的起点。

（十）盗伐、滥伐竹林或者其他竹子的立案标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和林业主管部门根据竹子的经济价值参照盗伐、滥伐林木案的立案标准确定。

（十一）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1986年8月20日发布的《林业部、公安部关于森林案件管辖范围及森林刑事案件立案标准的暂行规定》和1994年5月25日发布的《林业部、公安部关于陆生野生动物刑事案件的管辖及其立案标准的规定》同时废止。

农业部关于确定野生动物案件中水生野生动物

及其产品价值有关问题的通知

（农渔发〔2002〕2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渔业主管厅（局），各海区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中国渔政指挥中心：

为保护野生动物，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合理确定野生动物案件中水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价值，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和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水生野生动物资源保护费收费标准及其有关事项的通知》（计价格〔2000〕393号）的有关规定，现将野生动物案件中水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价值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国家一级保护水生野生动物的价值标准，按照该种动物资源保护费的8倍执行。国家二级保护水生野生动物的价值标准，按照该种动物资源保护费的6倍执行。地方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的价值标准，按照该种动物资源保护费的4倍执行。

二、水生野生动物产品的价值标准如下：

（一）水生野生动物标本的价值标准按照该种动物价值标准的100％执行。

（二）水生野生动物的特殊利用部分和主要部分，其价值标准按照该种动物价值标准的80%执行。

（三）第（一）、（二）款规定以外的其它水生野生动物产品的价值标准，有交易价格的，按照该产品的交易价格执行；没有交易价格的，按照该种动物价值标准的5-20%核定执行。

三、《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所列水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价值标准，国内已有规定的按国内规定执行；国内没有规定的，参照国内同等保护级别的同属或同科保护动物的价值标准从高执行。

四、需要进行水生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鉴定的，须经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单位进行物种鉴定和价值估算。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二○○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林业部关于在野生动物案件中如何确定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及其产品价值标准的通知

（林策通字〔1996〕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农林）厅（局），黑龙江省森工总局，大兴安岭林业公司：

根据经国务院批准由林业部、财政部、国家物价局《关于发布（陆生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收费办法）的通知》（林护字〔1992〕72号）和林业部、公安部《关于陆生野生动物刑事案件的管辖及其立案标准的规定》（林安字〔1994〕44号）的有关规定，现将野生动物案件中确定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价值标准规定如下：

一、国家一级保护陆生野生动物的价值标准，按照该种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的12.5倍执行；国家二级保护陆生野生动物的价值标准，按照该种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的16.7倍执行。

二、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具有特殊利用价值或者导致野生动物死亡的主要部分，其价值标准按照该种动物价值标准的80%予以折算；其他部分，其价值标准按照该种动物价值标准的20%予以折算。

前款所称具有特殊利用价值或者导致野生动物死亡的主要部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陆生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予以确定。

三、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产品（不含标本）的价值标准，有国家定价的按国家定价执行；无国家定价的按市场价格执行；国家定价低于实际销售价格的按实际销售价格执行；既无国家定价又无市场价格的，由案件发生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陆生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参照本通知第一条规定的价值标准予以确定，并报林业部备案。

四、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标本的价值标准，按照本通知第一条规定的价值标准适当予以增减，但最大增减幅度不应超过50%。具体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陆生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单位根据实际情况予以确定。

五、凡过去的有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按本通知执行。注：林业部、公安部《关于陆生野生动物刑事案件的管辖及其立案标准的规定》（林安字〔1994〕44号），已经被2001年4月16日国家林业局、公安部印发关于森林和陆生野生动物刑事案件管辖及立案标准的通知（林安字〔2001）156号）替代。

国家林业局关于发布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中

涉及走私的象牙及其制品价值标准的通知

（林濒发〔2001〕23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农林）厅（局）：

亚洲象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非洲象被依法核准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国家禁止亚洲象和非洲象象牙及其制品的收购、运输、出售和进出口活动。近几年来，各地、各部门严格按照《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和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规的规定，严厉打击非法收购、运输、出售走私象牙及其制品违法犯罪活动，查获了大量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和走私象牙及其制品案件。为确保各部门依法查处上述刑事案件，依据《林业部、财政部、国家物价局关于发布〈陆生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收费办法〉的通知》（林护字〔1992〕72号）、《林业部关于在野生动物案件中如何确定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产品价值标准的通知》（林策通字〔1996〕8号）、《国家林业局、公安部关于印发森林和陆生野生动物刑事案件管辖及立案标准的通知》（林安发〔2001〕156号）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37号）的有关规定，现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中涉及走私的象牙及其制品的价值标准规定如下：一根未加工象牙的价值为25万元；由整根象雕刻而成的一件象牙制品，应视为一根象牙，其价值为25万元；由一根象牙切割成数段象牙块或者雕刻成数件象牙制品的，这些象牙块或者象牙制品总合，也应视为一根象牙，其价值为25万元；对于无法确定是否属一根象牙切割或者雕刻成的象牙块或象牙制品，应根据其重量来核定，单价为41667元/千克。按上述价值标准核定的象牙及其制品价格低于实际销售价的按实际销售价格执行。

凡过去的有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按本通知执行。

二○○一年六月十三日    
国家林业局关于发布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

案件中涉及犀牛角价值标准的通知

（林护发〔2002〕13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厅（局）：

多年来，各地各部门在严厉打击涉及犀牛角的非法贸易活动中，查获了大量非法出售、收购、运输、走私的犀牛角。为确保各执法部门依法查处上述刑事案件，我局依据《林业部、财政部、国家物价局关于发布〈陆生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收费办法〉的通知》（林护字〔1992〕72号）、《林业部关于在野生动物案件中如何确定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产品价值标准的通知》（林策通字〔1996〕8号）、《国家林业局、公安部关于印发森林和陆生野生动物刑事案件管辖及立案标准的通知》（林安发〔2001〕156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37号）的有关规定，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中涉及犀牛角的价值标准确定为：每千克犀牛角的价值为25万元，实际交易价高于上述价值的按实际交易价执行。

特此通知。

二○○二年五月十八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

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2000〕37号）

（2000年11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41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00年11月17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41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0年12月11日起施行。

2000年11月27日    
为依法惩处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犯罪活动，根据刑法的有关规定，现就审理这类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包括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国家一、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列人《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附录二的野生动物以及驯养繁殖的上述物种。

第二条  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收购”，包括以营利、自用等为目的的购买行为；“运输”，包括采用携带、邮寄、利用他人、使用交通工具等方法进行运送的行为；“出售”，包括出卖和以营利为目的的加工利用行为。

第三条  非法猎捕、杀害、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

（一）达到本解释附表所列相应数量标准的；

（二）非法猎捕、杀害、收购、运输、出售不同种类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其中两种以上分别达到附表所列“情节严重”数量标准一半以上的。

非法猎捕、杀害、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特别严重”：

（一）达到本解释附表所列相应数量标准的；

（二）非法猎捕、杀害、收购、运输、出售不同种类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其中两种以上分别达到附表所列“情节特别严重”数量标准一半以上的。

第四条  非法猎捕、杀害、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构成犯罪，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非法猎捕、杀害、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符合本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

（一）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

（二）严重影响对野生动物的科研、养殖等工作顺利进行的；

（三）以武装掩护方法实施犯罪的；

（四）使用特种车、军用车等交通工具实施犯罪的；

（五）造成其他重大损失的。

第五条  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

（一）价值在十万元以上的；

（二）非法获利五万元以上的；

（三）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特别严重”：

（一）价值在二十万元以上的；

（二）非法获利十万元以上的；

（三）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第六条  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狩猎，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非法狩猎“情节严重”：

（一）非法狩猎野生动物二十只以上的；

（二）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或者禁猎期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狩猎的；

（三）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第七条  使用爆炸、投毒、设置电网等危险方法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构成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或者非法狩猎罪，同时构成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或者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之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八条  实施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规定的犯罪，又以暴力、威胁方法抗拒查处，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第九条  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颁发的野生动物允许进出口证明书、特许猎捕证、狩猎证、驯养繁殖许可证等公文、证件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以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罪定罪处罚。

实施上述行为构成犯罪，同时构成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项规定的非法经营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十条  非法猎捕、杀害、收购、运输、出售《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附录二所列的非原产于我国的野生动物“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标准，参照本解释第三条、第四条以及附表所列与其同属的国家一、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的认定标准执行；没有与其同属的国家一、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的，参照与其同科的国家一、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的认定标准执行。

第十一条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的价值，依照国家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的规定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林业局、
公安部、海关总署关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
案件中涉及的CITES附录Ⅰ和附录Ⅱ所列
陆生野生动物制品价值核定问题的通知

（林濒发〔2012〕23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林业厅（局）、公安厅（局），解放军军事法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林业局、公安局，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各直属海关：

我国是《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缔约国，非原产我国的CITES附录Ⅰ和附录Ⅱ所列陆生野生动物已依法被分别核准为国家一级、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近年来，各地严格按照CITES和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查获了大量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和走私CITES附录Ⅰ、附录Ⅱ所列陆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案件。为确保依法办理上述案件，依据《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走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30号）第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37号）第十条和第十一条的有关规定，结合《林业部关于在野生动物案件中如何确定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产品价值标准的通知》（林策通字〔1996〕8号），现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案件中涉及的CITES附录Ⅰ和附录Ⅱ所列陆生野生动物制品的价值标准规定如下：

一、CITES附录Ⅰ、附录Ⅱ所列陆生野生动物制品的价值，参照与其同属的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的同类制品价值标准核定；没有与其同属的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的，参照与其同科的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的同类制品价值标准核定；没有与其同科的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的，参照与其同目的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的同类制品价值标准核定；没有与其同目的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的，参照与其同纲或者同门的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的同类制品价值标准核定。

二、同属、同科、同目、同纲或者同门中，如果存在多种不同保护级别的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的，应当参照该分类单元中相同保护级别的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的同类制品价值标准核定；如果存在多种相同保护级别的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的，应当参照该分类单元中价值标准最低的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的同类制品价值标准核定；如果CITES附录Ⅰ和附录Ⅱ所列陆生野生动物所处分类单元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但保护级别不同的，应当参照该分类单元中价值标准最低的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的同类制品价值标准核定；如果仅有一种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的，应当参照该种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的同类制品价值标准核定。

三、同一案件中缴获的同一动物个体的不同部分的价值总和，不得超过该种动物个体的价值。

四、核定价值低于非法贸易实际交易价格的，以非法贸易实际交易价格认定。

五、犀牛角、象牙等野生动物制品的价值，继续依照《国家林业局关于发布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中涉及走私的象牙及其制品价值标准的通知》（林濒发〔2001〕234号），以及《国家林业局关于发布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中涉及犀牛角价值标准的通知》（林护发〔2002〕130号）的规定核定。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海关等办案单位可以依据上述价值标准，核定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中涉及的CITES附录Ⅰ和附录Ⅱ所列陆生野生动物制品的价值。核定有困难的，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国家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机构或其指定的鉴定单位应该协助。

特此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国家林业局  公安部  海关总署    
2012年9月17日         
关于印发《价格认定财物使用年限

有关问题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发改价证办〔2015〕20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认证中心、价格认证办公室、价格鉴定监测管理局、价格认定局、价格认证局：

为进一步规范价格认定工作，解决实际工作中涉及使用年限的有关问题，我们制定了《价格认定财物使用年限有关问题的指导意见》，现印发你们，请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参照执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发现问题及时反馈我中心。

附件：价格认定财物使用年限有关问题的指导意见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认证中心    
2015年9月15日        
附件：
价格认定财物使用年限有关问题的指导意见

第一条  为了规范价格认定工作，统一价格认定财物使用年限的选用原则，保证价格认定结论的客观、公正，根据国家相关法规、政策，制定本意见。

第二条  使用年限是价格认定人员确定价格认定财物综合成新率、修正系数、收益期的一项重要参数。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设立的价格认定机构开展价格认定工作中涉及确定财物（无形资产除外）使用年限时可参照本意见执行。

第三条  价格认定工作中涉及服装、鞋帽、箱包、自用家具等日常生活用品以及工艺品、收藏品的，应根据价格认定财物的具体情况确定认定价格，不宜通过使用年限确定认定价格。

第四条  使用年限主要分为强制使用年限（报废年限）、经济使用年限和设计使用年限。

强制使用年限指国家、地方相关主管部门对价格认定财物强制执行的最长可使用年限。

经济使用年限指考虑了包括有形损耗、无形损耗在内的影响价格认定财物使用效益的全部因素下，能够使价格认定财物获得最大经济效益的使用年限。

设计使用年限指价格认定财物在设计规定的结构或结构部件不需进行大修的情况下即可按其预定目的使用的年限。

第五条  价格认定人员应根据价格认定目的和价格认定财物的使用性质、使用强度、使用环境、维护保养状况、设计使用目的等具体情况综合考虑确定使用年限。

（一）涉税价格认定、企业整体资产价格认定中，价格认定人员可以根据税收、财务等相关规定确定价格认定财物的使用年限。

（二）价格认定人员应根据价格认定财物的“经营性”、“非经营性”使用性质，确定相对应的使用年限。

第六条  价格认定财物有国家相关部门制定强制使用年限（报废年限）的，应按国家相关部门制定的强制使用年限（报废年限）确定价格认定财物的使用年限。价格认定财物所在地地方相关部门制定的强制使用年限（报废年限）标准严于国家强制使用年限（报废年限）标准的，应按地方相关部门制定的强制使用年限（报废年限）确定价格认定财物的使用年限。

第七条  价格认定人员在依据强制使用年限（报废年限）确定价格认定财物使用年限时，应考虑相关强制使用年限（报废年限）规定中有关检验、达标等因素对价格认定财物使用年限的影响。

第八条  强制使用年限（报废年限）和经济使用年限同时存在，应选择其中较短的年限作为价格认定财物的使用年限。

第九条  价格认定财物没有国家、地方相关部门强制报废规定，但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企业标准等非强制性标准的，以使用年限要求严格的标准为基础，参考确定价格认定财物的使用年限。

第十条  价格认定财物无强制使用年限（报废年限）、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企业标准的，价格认定人员应根据价格认定提出机关提供的材料、实物勘验结果、市场调查掌握的情况、专家咨询意见、生产制造企业的设计使用年限等因素，综合确定价格认定财物的使用年限。

第十一条  “设计使用年限”是价格认定财物的设计标准，不能直接作为价格认定财物使用年限的确定依据，实际工作中价格认定人员可在“设计使用年限”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价格认定财物的使用强度、使用环境、保养状态等客观影响因素后确定价格认定财物的使用年限。

第十二条  价格认定财物存在重大事故、大修、超负荷工作等影响价格认定财物使用年限的情况，价格认定人员应根据价格认定提出机关提供的材料、实物查验掌握的情况以及专业机构或专业人员的技术鉴定报告（意见）对价格认定财物的使用年限进行修正。

第十三条  价格认定财物的起始使用时间和已使用时间应由价格认定提出机关提供。

第十四条  各省级价格认定机构可根据本意见及当地实际情况制定本省的价格认定财物参考使用年限。

第十五条  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六条  本意见由国家发改委价格认证中心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意见自2015年10月15日起执行。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认证中心

关于印发《钟表价格认定规则》的通知

发改价证办〔2015〕31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认证中心、价格认证局、价格认定局、价格认证办公室、价格鉴定监测管理局：
为进一步规范涉案钟表价格认定工作，我们制定了《钟表价格认定规则》，现印发你们，请依照执行。在实行执行过程中发现问题请及时向我中心反馈。

附件：《钟表价格认定规则》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认证中心    
2015年12月31日        
附件

钟表价格认定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涉案钟表价格认定工作，统一操作方法和标准，保证价格认定结论客观公正，保障纪检监察、司法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结合涉案钟表价格认定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本规则适用于各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设立的价格认定机构对涉嫌违纪案件、涉嫌刑事案件中涉及的价格不明或价格有争议的钟表进行的价格认定。

第三条  价格认定机构应要求办案机关在价格认定协助书中明确涉案钟表的真伪。

第四条  涉案钟表已灭失的，应要求办案机关明确其真伪、品牌、完整型号、基准日实物状态。

有附带的发票、收据、价签、保修卡、说明书、证书、包装盒、照片等其他证据的，也应要求办案机关一并提供。

第五条  价格认定人员应结合价格认定协助书及相关材料进行实物勘验，必要时可请相关专家参加。其中：

（一） 如涉案钟表有发票、收据、价签、保修卡、说明书、证书、包装盒等附带材料（以下简称附带材料）的，应比对其与涉案钟表的关联性、真实性和准确性。对涉案钟表附带材料存疑时，应要求办案机关明确。

（二） 应注意涉案钟表在实物勘验日与价格认定基准日的实物状况差异。无法确定涉案钟表基准日实物状态的，应要求办案机关书面予以明确。

（三） 应对涉案钟表的正面、背面、侧面、品牌标识、所有外观可见号码和标记、磨损部位、附带材料拍摄照片。

第二章  涉案新钟表价格认定

第六条  涉案新钟表是指感官未见使用痕迹或保存不当造成损害，各项性能和功能正常的钟表。

第七条  涉案新钟表的价格认定采用市场法，采用市场法有困难的，可采用专家法。

第八条  价格认定人员可通过以下途径调查涉案钟表价格资料。

（一）正规流通渠道的实体销售专卖店、品牌销售专柜询价。

（二）制造商或其授权的经销商提供的价格资料。

（三）制造商或其授权的经销商通过其网站或其他正规媒体发布的价格信息。

（四）经确认关联性、真实性和准确性的涉案钟表发票、价签、收据。

（五）专业机构、行业专家提供的咨询意见。

第九条  参照物按以下方法选取：

（一）与涉案钟表相同品牌，相同型号，可以取得价格认定基准日相同价格类型市场资料的，应采用其作为参照物。

（二）不符合前款条件，在与涉案钟表同一品牌、相同机芯类别中，按以下主次顺序或综合以下要素选取最接近涉案钟表的参照物：相同外观型制；相同机芯型号；相同材质或同档次材质；相同功能。对参照物在价格认定基准日的价格应进行外观型制、机芯型号、材质、功能等因素调整。

第十条  对能够找到与涉案钟表相同品牌、相同型号，但无法取得价格认定基准日相同价格类型市场资料的，可通过交易时间因素修正，采用涉案钟表品牌的年平均价格变化幅度进行调整。年平均价格变化幅度可通过选取相同品牌6个以上不同型号钟表、计算每个型号间隔3年以上的价格变化百分比除以间隔时间的平均数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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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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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R为某品牌钟表价格年平均变化率，n为样本数，Ri为同品牌同型号手表价格年平均变化率，Pi1、Pi2为同型号钟表不同年份的价格，Yi1、Yi2为相应价格的年份。

第十一条  能够取得本地区价格的，采用本地区价格；无法取得本地区价格的，采用国内（不含港澳台地区）价格，可不做地域调整；无法取得国内（不含港澳台地区）价格的，可参考国外售价，并考虑有关税费。

第十二条  涉案钟表附带材料一般不单独计算价格，缺失时不需要从总价中扣减。

第三章  涉案旧钟表价格认定

第十三条  涉案旧钟表是指感官可见使用痕迹、保存不当造成损害，或性能和功能不正常的钟表。

第十四条  涉案旧钟表的价格认定采用市场法；采用市场法有困难的，可采用成本法或专家法。

第十五条  成本法按以下公式计算：

涉案旧钟表的价格=重置成本×新旧钟表市场价格差异修正系数×成新率+残值

其中，重置成本按照本规则第二章中市场法有关规定确定；成新率根据涉案旧钟表外观可见部位磨损状况、功能性能情况和使用年限等因素综合确定；新旧钟表市场价格差异修正系数按钟表原产地、类别、零售价区间、功能、贵金属或宝石等五个要素综合分析确定，一般情况下瑞士产区钟表的系数为70%-60%，非瑞士产区钟表的系数为70%-40%。

第十六条  含有贵金属或宝石的涉案旧钟表，认定价格不低于残值，残值按贵金属或宝石的回收价格计算。不含有贵金属或宝石的，残值可忽略不计。

第四章 涉案毁坏钟表损失价格认定

第十七条  涉案钟表的毁坏程度和需维修或更换的部件由办案机关确定。

第十八条  毁坏钟表分为部分毁坏和完全毁坏：

（一）部分毁坏是指毁坏钟表的功能、性能可以通过更换零配件和维修等技术手段修复，并能正常使用。

（二）完全毁坏是指毁坏钟表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无法修复或维修后不能按照原有功能、性能继续使用。

第十九条  部分毁坏的涉案钟表，其损失价格应以涉案钟表制造商或维修机构公示的修复价格扣减更换部件的残值计算。

第二十条  部分毁坏的古董钟表，其损失价格按照省级以上博物馆修复部门的修复价格扣减更换部件的残值计算。修复后古董钟表的价格与毁坏前的价格有差异的，可根据博物馆提供的专业意见，对损失价格予以修正。省级以上博物馆未出具修复证明和修复意见的，可采用专家法认定损失价格。

第二十一条  完全毁坏的涉案钟表，其损失价格以涉案钟表毁坏前的价格扣减毁坏后的残值计算。

第二十二条  部分毁坏的涉案钟表，测算的损失价格超过毁坏前价格扣减残值的，按完全毁坏确定损失价格。

第二十三条  毁坏钟表及更换部件的残值，按本规则第十六条的规定计算。

第五章  涉案假冒钟表价格认定

第二十四条  涉案假冒钟表是指使用与被假冒钟表完全相同，或者在视觉上基本无差别、足以对公众产生误导的注册商标的钟表。

本章内容适用于以涉案假冒钟表为标的的价格认定，侵犯知识产权案件中涉及的涉案钟表价格认定按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五条  涉案假冒钟表的价格可按下列情况认定：

（一）使用原厂机芯和非原厂表壳，表壳由贵金属制造或宝石镶嵌的，可按被假冒钟表市场零售价的10%至25%计算。

（二）使用原厂机芯和非原厂表壳，表壳由非贵金属制造或无宝石镶嵌的，被模仿对象市场零售价高于等于1.5万元时，可按被模仿对象市场零售价的5%至10%计算；被模仿对象市场零售价低于1.5万元时，可按被模仿对象市场零售价的10%至20%计算。

（三）使用非原厂机芯和非原厂表壳，感官识别制造工艺较好的，可结合市场情况按小于被模仿对象市场零售价的5%计算；制造工艺比较粗糙的，可按小于被模仿对象市场零售价的2%计算。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七条  本规则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认证中心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规则自2016年5月1日起执行。

附件：《钟表价格认定勘验参考表》

附件：
涉案钟表价格认定勘验参考表
填表人：                                    填表时间：
	委托文号
	编号

	中文名称
	英文标识

	外形
	圆形□   方形□   酒桶形□   其他                

	外壳直径（mm）
	圆形Φ______      方形___X___          其它___  ___

	标记描述
	 

	表壳外观可见号码
	 
	外观磨损状况：

	表带外观可见号码
	
	

	表扣外观可见号码
	
	

	附带材料描述：
	
	

	出厂型号
	 
	机芯类型
	机械□ 石英□ 其他          

	功能：机械表：手动□ 机械自动□ 日历□ 星期□ 月历□ 月相□ 星辰□ 
计时码表□ 动力储存□ 双时区□ 万年历□ 陀飞轮□ 响闹□ 打簧问表□ 整点报时□
防水□防磁□ 防震□ 其他：                            
石英表：指针式□ 液晶式□ 双显□ 日历□ 星期□ 月历□ 月相□ 星辰□
响闹□ 双时区□ 防水□ 防磁□ 防震□ 其他：                      

	表壳材质
	
	表带材质
	 

	表扣材质
	
	镶嵌宝石
	 

	备注：


注：本表格为参考表格，价格认定人员可根据涉案钟表的实际情况选填。
关于印发《价格认定行为规范》的通知

发改价证办〔2016〕8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认证中心、价格认定局、价格认证局、价格认证办公室、价格鉴定监测管理局：

为贯彻执行《价格认定规定》，规范价格认定行为，统一价格认定程序和方法，保障价格认定客观、公正，我们根据《价格认定规定》对《价格鉴定行为规范（2010年版）》进行了修改，形成了《价格认定行为规范》。现印发你们，请依照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发现问题请及时向我中心反馈。

附件：《价格认定行为规范》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认证中心    
2016年4月15日           
附件：

价格认定行为规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价格认定行为，统一价格认定程序和方法，保障价格认定客观、公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价格认定规定》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结合价格认定工作实际，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本规范所称价格认定，是指经有关国家机关提出，价格认定机构对纪检监察、司法、行政工作中所涉及的，价格不明或者价格有争议的，实行市场调节价的有形产品、无形资产和各类有偿服务进行价格确认的行为。

第三条  本规范所称提出机关，是指依法向价格认定机构提出价格认定协助的各级纪检监察、司法、行政机关。

第四条  本规范适用于下列情形中的价格认定工作：

（一）涉嫌违纪案件；

（二）涉嫌刑事案件；

（三）行政诉讼、复议及处罚案件；

（四）行政征收、征用及执法活动；

（五）国家赔偿、补偿事项；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五条  价格认定应遵循依法、公正、科学、效率的原则。

第二章  价格认定程序

第一节  价格认定的提出

第六条  价格认定机构办理价格认定事项，应当具有提出机关出具的价格认定协助书。

第七条  价格认定协助书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价格认定机构的名称；

（二）价格认定目的；

（三）价格认定标的的名称、数量以及质量等基本情况；

（四）价格内涵；

（五）价格认定基准日；

（六）提供材料的名称、份数；

（七）提出协助的日期；

（八）提出机关名称、联系地址、联系人、联系方式；

（九）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价格认定协助书和相关材料应当加盖提出机关公章。

第八条  价格认定协助书应当完整、准确地反映价格认定协助的内容。其中：

（一）价格认定目的是指价格认定结论的用途；

（二）价格认定标的是指价格认定的具体对象；

（三）价格内涵是指对价格认定标的所处不同环节、区域及其他特定情况的价格限定；

（四）价格认定基准日是指价格认定标的状况及其价格所对应的时间。

第二节  价格认定的受理

第九条  价格认定机构应当按照提出机关所在的行政区域，分级受理价格认定。

第十条  价格认定机构办理所辖价格认定事项确有困难的，经与提出机关协商，可以将价格认定事项报请上一级价格认定机构办理。上一级价格认定机构同意后，由提出机关向其出具价格认定协助书。

第十一条  价格认定机构应当根据提出机关提供的价格认定协助书和相关材料，决定受理或者不予受理价格认定。不予受理的，价格认定机构应当出具价格认定不予受理通知书。

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价格认定机构可以不予受理价格认定：

（一）提出机关不符合本规范第九条要求的；

（二）价格认定事项不符合相关规定的；

（三）法律、法规规定无需进行价格认定的；

（四）具有其他不予受理的情形。

第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价格认定机构应当书面告知提出机关补充相关材料：

（一）价格认定协助书内容不符合要求的；

（二）相关材料不齐全的；

（三）应当提供有效的真伪、质量、技术等检测、鉴定报告而未提供的；

（四）提出价格认定时，价格认定标的已灭失或者其状态与价格认定基准日相比发生较大变化，提出机关未确定其在价格认定基准日状态的。

提出机关补足相关材料后，符合价格认定受理条件的，价格认定机构应当及时受理。

第十四条  价格认定机构受理价格认定后，应当在7个工作日内作出价格认定结论；另有约定的，在约定期限内作出。

第三节  价格认定人员的指派

第十五条  价格认定机构受理价格认定后，应当指派2名或者2名以上符合岗位条件的价格认定人员组成价格认定小组，办理价格认定事项。

第十六条  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价格认定人员应当回避：

（一）是价格认定事项当事人或者其近亲属的；

（二）本人或者其近亲属和价格认定事项有利害关系的；

（三）与价格认定事项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价格认定公正的。

价格认定人员的回避，应当由价格认定机构决定。

第四节  实物查验或者勘验

第十七条  价格认定人员应当对价格认定标的进行实物查验、核实或者勘验，并记录查验或者勘验情况。

第十八条  价格认定人员应当要求提出机关协助并参加查验或者勘验。有必要的，可以要求提出机关通知价格认定事项当事人到场。

第十九条  价格认定标的类型复杂的，可以分类查验或者勘验；价格认定标的数量较大的，可以抽样查验或者勘验。

第二十条  对属性特殊、专业性强的价格认定标的，查验或者勘验时可以聘请相关专家参加。

第二十一条  查验或者勘验结果与价格认定协助书内容或者提出机关提供的相关材料不符时，价格认定机构应当要求提出机关书面予以明确，或者重新出具价格认定协助书。

第二十二条  价格认定人员应当制作查验或者勘验记录并签字，同时要求参加查验或者勘验的其他有关人员在查验或者勘验记录上签字。其他有关人员未签字的，价格认定人员应当在查验或者勘验记录上载明情况，查验或者勘验记录的使用不受影响。

第五节  听取意见

第二十三条  对重大、疑难的价格认定事项，价格认定机构认为必要或者提出机关提出申请，价格认定机构可以通过听证、座谈等方式，听取提出机关、相关当事人、专家对价格认定事项的意见。
第二十四条  价格认定机构听取意见时，可以要求提出机关协助组织。

第二十五条  听取意见时，价格认定人员应当做好听取意见记录并要求相关人员签字。相关人员未签字的，价格认定人员应当在听取意见记录上载明情况，听取意见记录的使用不受影响。

第六节  市场调查

第二十六条  价格认定人员可以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市场调查，并记录调查情况。

第二十七条  市场调查记录应当有调查人和被调查人签字。被调查人未签字的，调查人应当在记录上载明情况，市场调查记录的使用不受影响。

第二十八条  价格认定人员在进行市场调查时，可以要求提出机关协助查阅有关账目、文件等资料，或者向与价格认定事项有关的单位和个人了解情况，收集资料。

第二十九条  价格认定人员应当对市场调查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进行审查。

第七节  分析测算及作出结论

第三十条  价格认定小组应当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整理分析、数据处理，按照价格认定相关规定、规则，结合价格认定标的特点，选择合理的技术路径和方法进行测算，并形成测算说明。

第三十一条  价格认定小组应当根据测算说明，按照价格认定文书格式的相关规定，撰写价格认定结论书。价格认定结论书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价格认定事项描述；

（二）价格认定依据；

（三）价格认定过程及方法；

（四）价格认定结论；

（五）价格认定限定条件；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第八节  内部审核及集体审议

第三十二条  价格认定机构应当对价格认定结论及相关资料进行内部审核。

第三十三条  对重大、疑难的价格认定事项，价格认定小组应当将价格认定结论提交集体审议，形成集体审议意见。

第三十四条  集体审议时，价格认定人员应当记录集体审议内容。参加集体审议的人员应当在集体审议记录上签字；未签字的，应当在集体审议记录上载明情况，集体审议记录的使用不受影响。

第九节  签发及文书制作

第三十五条  经过审核的价格认定结论书应当由价格认定机构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签发。价格认定结论书自签发之日起生效。

第三十六条  价格认定机构应当制作价格认定结论书正式文本并加盖价格认定机构公章。

第十节  送达及归档

第三十七条  价格认定结论书、通知书可以采用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等方式送达提出机关。

直接送达的，应当要求提出机关在送达回证上签字，并注明接收日期及份数。

邮寄送达的，应当同时邮寄送达回证，并要求提出机关寄回送达回证。送达回证没有寄回的，应当在邮寄凭证上记明情况，以邮寄凭证作为送达回证的附件，邮寄凭证上注明的日期为送达日期。

第三十八条  价格认定人员应当将反映价格认定全过程的各种资料和文书整理归档，并统一保管。

归档资料和文书主要包括：

（一）工作程序单；

（二）价格认定结论书正式文本；

（三）签发单；

（四）价格认定协助书及相关材料；

（五）实物查验或者勘验记录及相关资料；

（六）市场调查记录及相关资料；

（七）测算说明；

（八）送达回证；

（九）其他相关资料。

第十一节  价格认定的中止

第三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价格认定机构应当中止价格认定：

（一）提出机关书面提出中止价格认定的；

（二）提出机关不能按规定或者约定时间提供相关材料的；

（三）其他原因导致价格认定工作暂时无法正常开展的。

第四十条  价格认定中止的，价格认定机构应当及时书面通知提出机关，并说明原因。

第四十一条  中止价格认定的原因消除后，价格认定机构应当恢复价格认定。

第十二节  价格认定的终止

第四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价格认定机构应当终止价格认定：

（一）提出机关书面提出终止价格认定的；

（二）提出机关提供的材料不完整、不充分，且不能补正的；

（三）因不可抗力致使价格认定无法继续进行的；

（四）其他原因导致价格认定工作需要终止的。

第四十三条  价格认定终止的，价格认定机构应当书面通知提出机关，并说明原因。

第三章  价格认定复核程序

第一节  复核的提出

第四十四条  提出机关对价格认定结论有异议的，可在收到价格认定结论之日起60日内，向上一级价格认定机构提出复核。提出复核不得超过两次。

经提出机关提出，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的价格认定机构在必要时，可以对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价格认定机构作出的二次复核进行最终复核。

价格认定事项当事人对价格认定结论有异议的，可以向提出机关提出复核申请，提出机关认可后，按规定提出复核。

提出机关提出复核时，应当向上一级价格认定机构提交价格认定复核申请书。

第四十五条  价格认定复核申请书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价格认定机构的名称；

（二）复核标的的名称、价格认定基准日、价格内涵；

（三）复核的异议事项；

（四）提出复核的理由和依据；

（五）提供材料的名称、份数；

（六）提出复核的日期；

（七）提出机关名称、联系地址、联系人、联系方式；

（八）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价格认定复核申请书应当后附原价格认定结论书或者原价格认定复核决定书。

价格认定复核申请书和相关材料应当加盖提出机关公章。

第二节  复核的受理

第四十六条  价格认定机构应当根据提出机关提供的价格认定复核申请书和相关材料，决定受理或者不予受理复核。

不予受理复核的，价格认定机构应当出具价格认定复核不予受理通知书。

第四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价格认定机构不得受理复核:

（一）提出机关不符合本规范第九条要求的；

（二）价格认定复核申请书所提异议事项不属于价格认定范围的；

（三）申请复核的价格认定事项中，价格认定标的、基准日或者价格内涵与原价格认定协助书所载内容不一致的；

（四）提出机关提供的相关材料不齐全，或者提供的材料相互矛盾，且提出机关又不能明确的；

（五）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的价格认定机构已作出最终复核的；

（六）司法机关按照当时法律已经结案，且未进行另外司法程序的；

（七）其他不予受理复核的情形。

第四十八条  上一级价格认定机构受理复核后，应当及时告知原价格认定机构。原价格认定机构应当向上一级价格认定机构提供原价格认定档案。

第四十九条  提出机关有确切证据证明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价格认定机构作出的二次复核决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的价格认定机构可以进行最终复核：

（一）程序不符合规定的；

（二）适用依据错误的；

（三）选用方法不当的；

（四）采用参数不合理的；

（五）测算错误的；

（六）具有其他应当予以撤销的情形。

第五十条  价格认定机构应当在受理复核之日起60日内作出复核决定；另有约定的，在约定期限内作出。

第三节  复核范围

第五十一条  价格认定机构应当对提出机关提出的异议事项及相关部分进行复核。

价格认定机构认为有必要的，可以不受异议事项限制，对原价格认定涉及的所有内容进行复核。

第四节  复核决定

第五十二条  价格认定机构对原价格认定结论进行复核后，认为原价格认定程序符合规定，原价格认定结论适用依据正确、选用方法适当、采用参数合理并且测算准确的，应当维持原价格认定结论。

第五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价格认定机构应当撤销原价格认定结论：

（一）程序不符合规定的；

（二）适用依据错误的；

（三）选用方法不当的；

（四）采用参数不合理的；

（五）测算错误的；

（六）具有其他应当予以撤销的情形。

第五十四条  价格认定机构撤销原价格认定结论的，应当作出新的价格认定结论。

第五十五条  价格认定小组应当按照价格认定文书格式的相关规定，制作价格认定复核决定书。

价格认定复核决定书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复核的范围及内容；

（二）复核过程要述；

（三）复核结论；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第五十六条  价格认定复核决定书应当抄送原价格认定机构。

第五节  复核程序的其他规定

第五十七条  价格认定机构对原价格认定结论进行复核，除依照本章规定外，适用价格认定程序相关规定。

第四章  价格认定方法

第五十八条  价格认定方法主要有：市场法、成本法、收益法、专家咨询法等。

价格认定人员应当根据价格认定标的、价格内涵、价格认定目的及取得的相关资料选择一种最适宜的方法进行价格认定；也可以一种方法为主、其他方法为辅进行价格认定。

第五十九条  市场法是指通过市场调查，选择3个或者3个以上与价格认定标的相同或者类似的可比实例或者参照物，分析比较价格认定标的与参照物之间的差异并进行调整，从而确定价格认定标的市场价格的方法。市场法的适用条件：

（一）交易市场发育充分；

（二）参照物及其与价格认定标的可比较的指标、技术参数等资料可以搜集到。

第六十条  成本法是指在办理价格认定事项时，按照价格认定标的在基准日的重置成本扣减各种损耗来确定价格认定标的价格的方法。成本法的适用条件：

（一）具备可以采用的成本资料；

（二）各种损耗可以量化。

第六十一条  收益法是指将价格认定标的的预期收益，按一定的折现率折算成现值，从而确定价格认定标的价格的一种方法。收益法的适用条件：

（一）价格认定标的的预期收益可以预测并能用货币衡量；

（二）获得预期收益所承担的风险可以预测并能用货币衡量；

（三）预期获利年限可以预测。

第六十二条  专家咨询法是指运用统计分析的方法，对所收集到的有关价格认定标的价格的专家意见进行分析处理，从而确定价格认定标的价格的方法。专家咨询法的适用条件：

（一）价格认定标的属性特殊、专业性强，难以采用市场法、成本法和收益法；

（二）价格认定标的价格不取决于成本，其艺术价值、科学价值、历史价值等方面差异悬殊，可比性差。

第五章  档案管理

第六十三条  价格认定机构应当建立价格认定档案管理制度。

第六十四条  价格认定资料应当在价格认定工作结束后30日内归档。

第六十五条  归档的各种价格认定资料，应当编写档案索引，并按价格认定项目分别立卷归档，以一定顺序编号存放。

第六十六条  价格认定档案资料的保管期限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保管期限届满，价格认定档案涉及事项尚未消除影响的，价格认定机构应当继续保管。有历史和研究价值的，应当长期保管。

第六十七条  同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和上级价格认定机构可以根据工作需要查阅价格认定工作档案。提出机关在履行职责时，需了解价格认定情况的，在办理必要的手续后，可以查阅。查阅档案时，涉及保密事项的，查阅人应当承担保密责任。

第六十八条  保管期限届满的价格认定工作档案，价格认定机构应当编造清册，并按有关规定销毁。

第六章  附  则

第六十九  条法律、法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或联合印发的文件中对价格认定行为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七十条  本规范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认证中心负责解释。

第七十一条  本规范自2016年7月1日起施行。《价格鉴定行为规范（2010年版）》同时废止。

关于印发《价格认定文书格式规范》的通知
发改价证办〔2016〕8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认证中心、价格认定局、价格认证局、价格认证办公室、价格鉴定监测管理局：

为贯彻执行《价格认定规定》，规范价格认定文书制作工作，提高价格认定文书质量，我们根据《价格认定规定》、《价格认定行为规范》对《价格鉴定文书格式规范》进行了修订，形成了《价格认定文书格式规范》。现印发你们，请依照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发现问题请及时向我中心反馈。

附件：《价格认定文书格式规范》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认证中心    
2016年4月15日           
附件：

价格认定文书格式规范

第一条  为了规范价格认定文书制作工作，提高价格认定文书质量，根据《价格认定规定》和《价格认定行为规范》，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价格认定文书是指价格认定机构根据价格认定协助书的有关内容和要求，对价格认定标的进行调查、分析、测算并作出结论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类文件、资料的统称，是记录、描述、反映价格认定过程以及价格认定结论的重要凭证和依据。

第三条  价格认定文书的内容应当符合法律、法规和相关文件的规定，完整、准确地反映价格认定的客观事实。有保密要求的，应当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价格认定文书的形式应当格式统一、表述清楚、文字规范、文面清洁。价格认定结论书或具有结论书性质的文书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使用套红文头纸，并加盖公章、骑缝章等印章。

第四条  价格认定协助书，是提出机关提出价格认定事项、明确价格认定目的及要求，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价格认定机构应当依据并严格按照价格认定协助书的要求办理价格认定事项，不能超越或者改变其内容。价格认定协助书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价格认定机构的名称；

（二）价格认定目的（价格认定结论的用途）；

（三）价格认定标的（价格认定的具体对象）的名称、数量以及质量等基本情况，标的较多时可以另附价格认定标的明细表；

（四）价格内涵（价格认定标的所处不同环节、区域及其他特定情况的价格限定）；

（五）价格认定基准日（价格认定标的状况及其价格所对应的时间）；

（六）提供材料的名称、份数；

（七）提出协助的日期；

（八）提出机关名称、联系地址、联系人、联系方式；

（九）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价格认定协助书和相关材料应当加盖提出机关公章。

价格认定协助书由提出机关提供，为提高双方工作效率，价格认定机构可以提供格式文本供提出机关填写使用。

第五条  价格认定复核申请书，是提出机关提出价格认定复核申请时提供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价格认定复核申请书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价格认定机构的名称；

（二）复核标的的名称、价格认定基准日、价格内涵；

（三）复核的异议事项；

（四）提出复核的理由和依据；

（五）提供材料的名称、份数；

（六）提出复核的日期；

（七）提出机关名称、联系地址、联系人、联系方式；

（八）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价格认定复核申请书应当后附原价格认定结论书或者原价格认定复核决定书。

价格认定复核申请书和相关材料应当加盖提出机关公章。

第六条  工作程序单，是跟踪、落实、执行各项价格认定工作的重要记录，也是价格认定人员工作轨迹的真实反映。工作程序单将完成价格认定工作的阶段性流程按照先后顺序列出，通过逐项填写实现对价格认定工作流程的具体分解和控制。

第七条  实物查（勘）验记录，是记录实物查（勘）验过程、内容的文书资料，是对价格认定协助书所载标的状况的确认，反映查（勘）验过程中掌握的第一手资料、信息，是开展价格认定工作的基础。查（勘）验结果与价格认定协助书所载内容不符时，应当要求提出机关书面予以明确或重新出具价格认定协助书。

第八条  听取意见记录，是记录听取意见过程、内容的书面资料。

第九条  市场调查记录，是记录市场调查过程及调查结果的书面资料，是价格认定的重要参考资料。

第十条  测算说明，是记录价格认定测算过程的书面资料。测算说明应当内容全面、条理清晰、逻辑性强，充分体现价格认定结论的科学性。其中，测算过程应当包括：公式选用说明、资料及相关数据来源、参数采用依据、计算过程等内容。

第十一条  集体审议记录，是记录集体审议过程、内容以及结论的书面资料。

第十二条  补充材料通知书，是指在决定是否受理价格认定（复核）以及办理价格认定事项的过程中，出现价格认定事项不明或相关材料不齐全等影响价格认定（复核）受理或价格认定继续进行的情形时，价格认定机构要求提出机关补充材料的文书。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价格认定机构应当告知提出机关补充相关材料：

（一）价格认定协助书内容不符合要求的；

（二）相关材料不齐全的；

（三）应当提供有效的真伪、质量、技术等检测、鉴定报告而未提供的；

（四）提出价格认定时，价格认定标的灭失或者其状态与价格认定基准日相比发生较大变化，提出机关未确定其在价格认定基准日状态的。

第十三条  价格认定（复核）不予受理通知书，是指提出机关提出的价格认定协助、复核申请不符合有关规定时，价格认定机构向提出机关出具的说明不予受理原因的文书。

第十四条  中止通知书，是指价格认定（复核）工作有中止情形时，价格认定机构向提出机关出具的说明中止原因的文书。
第十五条  终止通知书，是指价格认定（复核）工作有终止情形时，价格认定机构向提出机关出具的说明终止原因的文书。

第十六条  签发单，是价格认定机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表明签发意见的文书，是价格认定结论书或价格认定复核决定书定稿的标志。签发单应当包括文书名称，文号，印制份数，拟稿、审核、核稿人员签名，签发意见，主送单位，抄送单位，附稿文件等主要内容。

第十七条  价格认定结论书，是价格认定机构按照规定程序作出的反映价格认定过程及价格认定结论的行政性文书。价格认定结论书应当描述价格认定事项，说明价格认定依据、过程、方法，阐明价格认定结论以及价格认定限定条件，列明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并根据需要附必要的价格认定明细表。

根据标的具体情况和价格认定过程的复杂程度，价格认定结论书可以选用一般文本或者简易文本。价格认定工作中以一般文本为主，简单的价格认定业务可以选用简易文本。
（一）价格认定结论书（一般文本）

1．价格认定概述。简要描述价格认定机构按照价格认定协助书的内容和要求，根据有关法律法规，遵循价格认定原则，按照规定的程序、方法完成了价格认定工作，并得出价格认定结论。

2．价格认定事项描述。包括价格认定标的、价格认定目的、价格认定基准日及价格内涵等内容。
价格认定事项描述的内容应当与价格认定协助书及提出机关提供的其他材料保持一致。

3．价格认定依据。结合价格认定工作实际，列明价格认定依据，常见依据包括：国家、地方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文件，提出方提供的材料，价格认定机构收集的有关资料等。

4．价格认定过程及方法。简要描述价格认定过程，如实物查（勘）验、市场调查情况以及测算分析过程；并说明选用的价格认定方法，如市场法、成本法、收益法以及专家咨询法。

5．价格认定结论。价格认定结论应当说明币种，并且分别用大、小写表示价格认定标的的价格，数额精确程度根据实际工作需要确定。

6．价格认定限定条件。即价格认定结论成立的前提或假设条件，表明价格认定结论可能受到这些前提或假设条件的影响。

7．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其内容体现为对价格认定工作的独立性、客观性、公正性及价格认定结论的合法性、真实性、合理性等问题的说明。

（二）价格认定结论书（简易文本）
为提高工作效率，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撰写价格认定结论书时使用简易文本。

简易文本采用表格形式，可以对价格认定结论书（一般文本）的部分内容进行省略，仅保留提出机关名称、价格认定标的、价格认定基准日、价格内涵、价格认定方法、价格认定结论、价格认定限定条件、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等内容。

简易文本中省略的价格认定依据、过程等内容，应当在测算说明文书中反映。

第十八条  价格认定复核决定书，是价格认定机构根据价格认定复核申请书的内容和要求，按照规定程序、方法作出的行政性文书。价格认定复核决定书应当载明复核范围及内容，描述复核的主要过程，阐明复核结论，列明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主要内容包括：

（一）价格认定复核概述。简要描述价格认定机构按照价格认定复核申请书的内容和要求，根据有关法律法规，遵循价格认定原则，按照规定的程序、方法完成了价格认定复核工作，并得出价格认定复核结论。

（二）复核的范围及内容。表明价格认定机构根据价格认定复核申请书所载内容对异议事项及相关部分进行了复核。但价格认定机构认为有必要的，可以不受异议事项限制，对原价格认定涉及的所有内容进行复核。

（三）复核过程要述。包括两部分内容：

一是简要描述复核主要过程，如对实物查（勘）验、市场调查以及分析测算等环节的核实情况。

二是对复核申请书所载异议事项及相关问题的处理意见，并说明理由。
三是撤销原价格认定结论的，应当说明得出新价格认定结论的过程。

（四）复核结论。表明复核决定，阐明维持或撤销原价格认定结论的理由。

第十九条  送达回证，是证明价格认定机构向提出方发送了价格认定结论书、通知书等文件的凭据性文书，也是证明提出方接收了相关文件的凭据性文书。
第二十条  在遵守相关规定的前提下，价格认定文书格式、内容可以根据价格认定事项的性质、特点作适当调整，以促进价格认定工作更好、更高效地开展。
第二十一条  本规范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认证中心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规范自2016年7月1日起执行。《价格鉴定文书格式规范》同时废止。

附件：价格认定文书示范文本

附件：

价格认定文书示范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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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价格认定复核决定书

17．送达回证

价格认定文书示范文本之一

（提出机关名称）

价格认定协助书

（文号）
（价格认定机构名称）：

我单位办理的涉嫌 （案件名称）一案，需对 （价格认定标的） 等在   年   月   日（价格认定基准日）的       价格（价格内涵）进行认定。请你单位按照有关规定和下列要求进行价格认定，为本单位办理案件提供价格依据。

价格认定内容及要求：                                 

                                                       。

附：

一、《价格认定标的明细表》
二、其他材料，共   份
（一）                               

（二）                               

（三）                               

年  月  日      

（提出机关公章）    

联系人（经办人）：              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                     邮编：                
价格认定文书示范文本之一（1-1）

价格认定标的明细表（基本格式）
	标的状况
	价格认定要求

	序号
	标的名称及数量
	标的形态
	标的详细描述
	价格认定基准日
	价格内涵
	基准日状况的确定
	其他要求

	1
	
	1．是否灭失
   □是  □否
2．基准日形态是否
已发生重大改变
   □是  □否
	
	
	□市场零售价格
□市场批发（批量）价格
□在产品价格
□产成品出厂价格
□（其他）
	□查（勘）验状况
□全新状况
□（其他）
	

	2
	
	1．是否灭失
   □是  □否
2．基准日形态是否
已发生重大改变
   □是  □否
	
	
	□市场零售价格
□市场批发（批量）价格
□在产品价格
□产成品出厂价格
□（其他）
	□查（勘）验状况
□全新状况
□（其他）
	

	3
	
	1．是否灭失
   □是  □否
2．基准日形态是否
已发生重大改变
   □是  □否
	
	
	□市场零售价格
□市场批发（批量）价格
□在产品价格
□产成品出厂价格
□（其他）
	□查（勘）验状况
□全新状况
□（其他）
	

	提出机关声明：对于灭失物及基准日形态已发生重大改变的标的，请根据我们确定的情况进行价格认定。


价格认定文书示范文本之一（1-2）

价格认定标的明细表（细化格式）

	价格认定标的明细表—机器设备

	标  的  状  况

	序号
	标的名称及数量
	标的详细描述

	1
	
	规格型号：                            产地：
购置时间：                            购置地点：
原购单价：
是否在用：□是 □否                   其他：


	价格认定标的明细表—建筑物、土地

	标  的  状  况

	序号
	标的名称及数量
	标的详细描述

	1
	
	权属证号：
详细地址：
建筑物（土地）性质：
建筑物结构（土地状况）：
其他：


	价格认定标的明细表—古玩、珠宝、玉石、字画

	标  的  状  况

	序号
	标的名称及数量
	标的详细描述

	1
	
	是否有质量、真伪等检测、鉴定证书（报告）：
□有  证书/报告编号：
□无  外形：              尺寸：     重量：           颜色：
品质（等级）：                 成色：           
完整性：                       配件情况：
原购价格：               
其他：


	价格认定标的明细表—手机

	标  的  状  况

	序号
	标的名称及数量
	标的详细描述

	1
	
	品牌型号：                     IMEI号：
配件：                         入网许可证号：
是否能够正常使用：□是 □否
其他：


	价格认定标的明细表—机动车

	标  的  状  况

	序号
	标的名称及数量
	标的详细描述

	1
	
	品牌型号：                       号牌号码：            
车辆识别代号：                   发动机号码：     
车身颜色：                       初次登记日期：               
累计行程（表显）：               使用性质：□营运 □非营运    
其他：


价格认定文书示范文本之二

（提出机关名称）

价格认定复核申请书

（文号）

（价格认定机构名称）：

我单位办理的涉嫌（案件名称）一案，现因（复核原因）需要，请你单位对（价格认定机构名称）于   年   月   日出具的《价格认定结论书/复核决定书》（文号）进行复核。

一、复核标的的名称、价格认定基准日、价格内涵：       。

二、复核的异议事项：                                  。

三、复核的理由及依据：                               。
附：

一、原价格认定结论书/复核决定书

二、其他材料，共   份
（一）                          

（二）                          
年   月  日      

（提出机关公章）    

联系人（经办人）：                  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                         邮编：             

价格认定文书示范文本之三

工作程序单
	□价格认定协助书

□价格认定复核申请书
	文号
	

	提出机关

名称
	

	工作时限
	

	受理意见
	
	登记号
	

	机构负责人

批示
	

	经办

部门

安排
	

	办理

情况
	经办人员签字：

	签发

文号
	
	签发

时间
	

	送达

时间
	
	存档

时间
	

	备注
	


登记人：                  日期：

价格认定文书示范文本之四

实物查（勘）验记录
	□价格认定协助书

□价格认定复核申请书
	文号
	

	查（勘）验标的
	

	查（勘）验地点
	
	查（勘）验时间
	

	查（勘）验情况：



	记录：□照片   张 □录音   时长 □摄像   时长 □其他：      

	电子资料保存处：

	标的状况: □与价格认定协助书/复核申请书描述一致

□与价格认定协助书/复核申请书描述不一致

	查（勘）验人员签名：

	提出机关或其他参加人员签名：


注：可以另附页，附页可以根据标的具体情况采用不同形式及格式，查（勘）验人员和其他参加人员需在附页上签名。

第  页/共  页
价格认定文书示范文本之五

听取意见记录

	□价格认定协助书

□价格认定复核申请书
	文号
	

	时间
	
	地点
	

	主持人
	
	记录人
	

	参加人员
	价格认定机构：

提出机关：

当事人：

其他人员：

	主要内容：



	参加人员签字：




注：可以另附页，参加人员需在附页上签名。

 第  页/共  页
价格认定文书示范文本之六

市场调查记录

	调查事项
	
	调查时间
	

	调查方式
	
	被调查人
	

	调查途径
	（地址、电话、网址等）

	调查情况：


	记录：□录音   时长 □摄像   时长 □照片   张 □其他：     

	电子资料保存处：

	调查人签字： 

	被调查人签字：


注：可以另附页，附页可根据标的具体情况采用不同形式及格式，调查人、被调查人需在附页上签名。

第  页/共  页
价格认定文书示范文本之七

测算说明

	□价格认定协助书

□价格认定复核申请书
	文号
	

	标的基本情况
	

	价格认定方法
	

	测算过程：

（说明公式选用、资料及相关数据来源、参数采用依据、计算过程等内容。）



	价格认定小组人员签名：                               

   年  月  日


注：可以另附页，价格认定小组人员需在附页上签名。

第  页/共  页

价格认定文书示范文本之八

集体审议记录

	□价格认定协助书

□价格认定复核申请书
	文号
	

	审议事项
	

	审议时间
	
	审议地点
	

	主持人
	
	记录人
	

	审议人员
	

	审议过程：



	审议结论：


	参加人员签字：


注：可以另附页，参加人员应当在附页上签字。

第  页/共 页

价格认定文书示范文本之九
（价格认定机构名称）
补充材料通知书

（文号）

（提出机关名称）：
你单位《价格认定协助书/复核申请书》（文号）及有关材料收悉。根据有关规定和工作需要，请补充如下材料：

1.                                。
2.                                。

3.                                。

待你单位补足相关材料后，符合 价格认定/复核 受理条件的，我单位依法予以受理。

特此通知。

年  月  日         

（价格认定机构公章）    

价格认定文书示范文本之十

（价格认定机构名称）
价格认定不予受理通知书

（文号）

（提出机关名称）：
你单位《价格认定协助书》（文号）及有关材料收悉。现因下述第   项原因，我单位决定不予受理。你单位《价格认定协助书》及相关材料随函退还。

特此通知。

1．提出机关未按照所在行政区域分级提出价格认定协助。

2．价格认定事项不符合相关规定。

3．法律、法规规定无需进行价格认定。

4．其他：                                。

年  月  日         

（价格认定机构公章）    

价格认定文书示范文本之十一

（价格认定机构名称）

价格认定复核不予受理通知书

（文号）

（提出机关名称）：
你单位《价格认定复核申请书》（文号）收悉。现因下述第   项原因，我单位决定不予受理。你单位价格认定复核申请书及相关材料随函退还。

特此通知。

1．提出机关未按照所在行政区域分级提出价格认定复核申请。

2．价格认定复核申请书所提异议事项不属于价格认定范围。

3．申请复核的价格认定事项中，价格认定标的、基准日或者价格内涵与原价格认定协助书所载内容不一致。

4．提出机关提供的相关材料不齐全，或者提供的材料相互矛盾，且提出机关又不能明确。

5．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的价格认定机构已作出最终复核。

6．司法机关按照当时法律已经结案，且未进行另外司法程序。

7．其他：                                            。

年  月  日         

（价格认定机构公章）    

价格认定文书示范文本之十二

（价格认定机构名称）
中止通知书

（文号）

（提出机关名称）：
受理你单位《价格认定协助书/复核申请书》（文号）提出的 价格认定协助/复核申请 后，我单位已指派人员开展工作。现因下述第   项原因，我单位决定对此项工作予以中止。

特此通知。

1．提出机关书面提出中止价格认定。

2．提出机关不能按规定或者约定时间提供相关材料。

3．                                                   

原因导致价格认定工作暂时无法正常开展。

年  月  日         

（价格认定机构公章）    

价格认定文书示范文本之十三

（价格认定机构名称）
终止通知书
（文号）

（提出机关名称）：
受理你单位《价格认定协助书/复核申请书》（文号）提出的 价格认定协助/复核申请 后，我单位已指派人员开展工作。现因下述第   项原因，我单位决定对此项工作予以终止。

特此通知。

1．提出机关书面提出终止价格认定。

2．提出机关提供的材料不完整、不充分，且不能补正。

3．因不可抗力致使价格认定无法继续进行。

4．                                                   
原因导致价格认定工作无法正常开展。

年  月  日         

（价格认定机构公章）    

价格认定文书示范文本之十四

签 发 单

	文书名称
	□价格认定结论书

□价格认定复核决定书

	文号
	〔20  〕号
	印制份数
	     份

	拟稿
	年  月  日
	签发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审核
	年  月  日
	

	核稿
	年  月  日
	

	主 送

单 位

	抄 送

单 位

	附 稿

文 件


价格认定文书示范文本之十五（15-1）

（价格认定机构名称）

价格认定结论书

（文号）

（提出机关名称）：
你单位于   年   月   日出具的《价格认定协助书》（文号）收悉。我单位遵循依法、公正、科学、效率的原则，按照规定的标准、程序和方法，对（价格认定标的）价格进行了认定。现将价格认定情况综述如下：

一、价格认定事项描述

（一）价格认定标的：（描述标的名称、数量、基本特征、实体状况、权益状况等，标的较多时可以另附价格认定明细表）。

（二）价格认定目的：确定价格认定标的在（价格认定基准日）的（价格内涵）价格，为提出机关办理案件提供价格依据。

二、价格认定依据

（一）国家、地方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文件

（二）提出方提供的材料

（三）价格认定机构收集的有关资料
三、价格认定过程及方法

常用式样：我单位受理价格认定协助后，成立了价格认定小组，指派（人数）价格认定人员于（地点）对该标的进行了实物查（勘）验，查（勘）验情况：                                         。

查（勘）验后，价格认定小组人员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标准，严格遵守价格认定程序和原则，认真分析研究现有资料，深入开展市场调查，采用（价格认定方法）对价格认定标的在（价格认定基准日）的（价格内涵）价格进行了客观公正的分析测算。具体情况如下：                                                   。

四、价格认定结论

（价格认定标的）于（价格认定基准日）的（价格内涵）价格为人民币      （¥      ）。

标的较多时，除说明总的价格认定结论外，还应当以文字或附表（详见附表）的形式，列示各标的价格认定结论的明细情况。

五、价格认定限定条件

常用限定条件：

（一）本结论书的价格认定结论依据了提出机关提供的材料。

（二）价格认定结论是在特定的前提和假设条件下作出的，仅在该前提和假设条件存在的情况下，价格认定结论方予成立。

（三）价格认定结论受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不可抗力或者特殊交易方式的影响。

（四）价格认定小组人员在认定过程中已经发现可能影响价格认定结论的因素，但非本专业所能涉及，设定本次价格认定未考虑上述因素。

（五）其他价格认定限定条件。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常用式样：
（一）价格认定结论受价格认定结论书所述限定条件限制。

（二）提出机关对其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三）价格认定结论仅对本次价格认定有效，不得作为他用。未经我单位同意，不得向提出机关和有关当事人之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价格认定结论书的内容不得发表于任何公开媒体上。

（四）本单位及价格认定小组人员与该认定标的没有利益关系，与当事人没有利害关系。

（五）提出机关如果对价格认定结论有异议，可以向（上一级价格认定机构名称）提出复核申请（提出复核申请的具体途径、期限）。

年  月  日         

（价格认定机构公章）    
附表

价格认定明细表
提出机关名称：                                                   金额单位：

	序号
	标的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基准日期
	价格内涵
	价格认定方法
	单位价格
	总价格
	备注

	
	
	
	
	
	
	
	
	
	
	

	
	
	
	
	
	
	
	
	
	
	

	
	
	
	
	
	
	
	
	
	
	

	
	
	
	
	
	
	
	
	
	
	

	
	
	
	
	
	
	
	
	
	
	

	
	
	
	
	
	
	
	
	
	
	

	
	
	
	
	
	
	
	
	
	
	

	合计（大写人民币）：                        （¥：        元）


年  月  日         

（价格认定机构公章）    

价格认定文书示范文本之十五（15-2）

（价格认定机构名称）

价格认定结论书（简易文本）

（文号）

提出机关名称：

	序号
项目
	标的1
	标的2

	价格认定标的
	标的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单位
	
	

	基准日期
	
	

	价格内涵
	
	

	价格认定方法
	
	

	价格认定结论
	单位价格
	
	

	
	总价格
	
	

	
	合 计
	大写：                        ¥

	价格认定
限定条件
	

	其他需要
说明的事项
	


年  月  日         

（价格认定机构公章）    

价格认定文书示范文本之十六

（价格认定机构名称）

价格认定复核决定书

（文号）

（提出机关名称）：
你单位于   年   月   日出具的《价格认定复核申请书》（文号）收悉。我单位遵循依法、公正、科学、效率的原则，按照规定的标准、程序和方法，对《价格认定结论书/复核决定书》（文号）进行了复核。现将价格认定复核情况综述如下：

一、复核的范围及内容

说明价格认定机构根据价格认定复核申请书所载内容对异议事项及相关部分进行了复核。价格认定机构认为有必要的，可以不受异议事项限制，对原价格认定涉及的所有内容进行复核。

二、复核过程要述

一是简要描述复核主要过程，如对实物查（勘）验、市场调查以及分析测算等环节的核实情况。常用式样：

我中心受理复核申请后，组成复核小组，审核了（原价格认定机构）出具的《价格认定结论书/复核决定书》（文号），调阅了（原价格认定机构）的工作底档，前往（地点）进行了实物查（勘）验，开展了市场调查，并于（日期）到（地点）召开座谈会，听取了各方意见。复核人员根据你单位提供的材料以及对原工作底档的审核，通过认真分析研究，认定（原价格认定程序是否符合规定、原价格认定结论适用依据是否正确、选用方法是否适当、采用参数是否合理、测算是否正确或者其他应当予以撤销的情形）。

二是对复核申请书所载异议事项及相关问题的处理意见，并说明理由。
三是撤销原价格认定结论的，应当说明得出新价格认定结论的过程。

三、复核结论

维持原结论的，常用式样：原价格认定程序符合规定，原价格认定结论适用依据正确、选用方法适当、采用参数合理并且测算准确，维持原价格认定结论。

撤销原价格认定结论的，常用式样：原价格认定存在（程序不符合规定、依据错误、选用方法不当、采用参数不合理、测算错误或者其他应当予以撤销的情形）的问题，现撤销《价格认定结论书/复核决定书》（文号）。（价格认定标的）于（价格认定基准日）的（价格内涵）价格为人民币      （¥      ）。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如果提出机关对价格认定复核决定有异议，可以按照规定向（上一级价格认定机构名称）提出复核申请（提出复核申请的具体途径、期限）。
年   月  日         

（价格认定机构公章）    

价格认定文书示范文本之十六

送达回证

	文书名称、文号
	
	数量
	

	接收单位
	

	送达方式
	□直接送达  □邮寄送达  □其他方式         

	发件人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接收人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注：1.邮寄送达的，接收人签收后，寄交：（价格认定机构名称、发件人），地址：（价格认定机构地址），邮编：（价格认定机构所在地邮编）。 
2.代收人代收的，由代收人在接收人栏内签名或者盖章，并注明与接收人的关系。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认证中心关于印发

《价格认定依据规则》的通知

发改价证办〔2016〕9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认证中心、价格认定局、价格认证局、价格认证办公室、价格鉴定监测管理局：

为规范价格认定依据的收集、审查、采用，我们制定了《价格认定依据规则》，现印发你们，请按照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发现问题请及时向我中心反馈。

附件：《价格认定依据规则》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认证中心    
2016年4月19日         
附件：

价格认定依据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依法、客观、公正进行价格认定，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价格认定规定》，结合价格认定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本规则所称价格认定依据，是指价格认定人员在价格认定工作中，据以作出价格认定结论的资料。

第三条  价格认定人员在价格认定工作中收集、审查和采用价格认定依据，适用本规则。

第二章  价格认定依据种类

第四条  价格认定依据包括：

（一）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技术标准文件；

（二）价格认定提出机关提供的资料，包括价格认定协助书及相关资料、有关证据材料等；

（三）价格认定人员收集的资料。

第五条  价格认定提出机关提供的证据材料：包括书证、物证、证人证言、当事人（包括刑事诉讼的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下同）陈述或者供述、勘验记录、鉴定意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法定证据。价格认定提出机关提供的证据材料，其真实性、合法性由提出机关负责。

第六条  价格认定人员收集的资料包括：实物查（勘）验记录、市场调查资料、听取意见记录、有关单位或者专家意见、测算说明及其他与价格认定有关的资料。

第七条  实物查（勘）验记录是指价格认定人员对与案件有关的物品或者现场进行查验、勘验、测量、绘图、拍照等所作的记录。

第八条  市场调查资料是指价格认定人员向有关单位或人员进行调查、收集的书面材料、视听资料、电子数据及调查记录，包括合同、账簿、报表、单据、凭证、银行资料、文件、图片、专业技术资料、科技文献、统计资料、权属证明、报价单、价目表等资料，以及有关人员所作的陈述。

第三章  价格认定依据收集

第九条  价格认定人员应当全面、客观、公正地收集资料作为价格认定依据。

第十条  价格认定人员可以依法通过下列方式收集资料：

（一）提请价格认定提出机关提供；

（二）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进行调查、咨询；

（三）查询、复制与价格认定有关的合同、账簿、报表、单据、凭证、银行资料、文件、勘验笔录、视听资料、电子数据、权属证明等资料；

（四）对价格认定标的进行查验、勘验；

（五）进行市场调查；

（六）通过听证、座谈等方式听取意见；

（七）其他合法方式。

第十一条  价格认定人员收集资料，可以提请价格认定提出机关协助，也可以向与认定事项有关的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被调查单位和个人应当协助调查，并如实提供有关资料或者说明相关情况。

第十二条  收集的书面材料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提取原件，原本、正本、副本均属于原件；

（二）提取原件确有困难的，可提取原件的复印件、影印件、照片、抄录或者节录本，注明出处，并由保管该材料的部门有关人员核对无误后签名或者盖章；

（三）收集报表、图纸、会计账册、专业技术资料、科技文献等材料的，应当注明出处，必要时应当制作说明。

收集书面材料时，有关单位或人员拒绝签名或者盖章的，价格认定人员应如实载明情况，书面材料的使用不受影响。

第十三条  进行实物查（勘）验，应当制作查（勘）验记录，内容包括查（勘）验时间、查（勘）验地点、查（勘）验人员及其他参加人员、查（勘）验过程、查（勘）验内容、查（勘）验结果。

查（勘）验时照相、录像的，照相、录像应当客观反映实物的全貌以及重点部位的特征，并注明拍摄时间、地点、拍摄人员等信息。

第十四条  通过听证、座谈等方式听取意见的，应当制作听取意见记录，记录内容一般包括事项、时间、地点、主持人、记录人、参加人员（价格认定机构、价格认定提出机关、当事人及与价格认定相关的其他人员）、主要内容等。相关人员应在记录上签字，相关人员未签字的，记录人员应在记录上载明情况，听取意见记录的使用不受影响。

第十五条  从有关单位或人员处提取视听资料的，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提取的视听资料应为原始载体，提取原始载体有困难的，可以提取复制件；

（二）注明提取人、提取出处、提取时间和证明对象等。

第十六条  价格认定人员可以直接提取有关单位电子数据库中的数据，也可以对有关单位电子数据库中的数据采用转换、计算、分解等方式形成新的电子数据。

收集电子数据应当注明收集方法、收集时间、收集人和证明对象等。

第十七条  价格认定人员可以通过以下方式确认电子数据：

（一）打印后由有关单位或者人员、价格认定人员签名或者盖章；

（二）以公证的方式证明；

（三）转化为只读光盘、磁盘等，经有关单位或者人员、价格认定人员与原电子数据核对无误后，加封封条；

（四）依据《电子签名法》的相关规定使用电子签名；

（五）能够确认电子数据的其他方式。

第十八条  价格认定工作中需要进行质量、技术、真伪等鉴定的，应告知价格认定提出机关委托有关机构进行鉴定。必要时，价格认定机构予以协助。

第十九条  价格认定机构根据需要，可以聘请有关单位或者专家，对与价格认定有关的问题进行咨询。单位提供书面意见的，应当加盖单位公章；专家个人提供书面意见的，应当有专家签名。

第二十条  价格认定人员可以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市场调查。价格认定人员进行市场调查，应当制作市场调查记录。

市场调查记录主要内容包括：调查事项、调查方式、调查人、被调查人、调查途径、被调查人联系途径、调查时间、调查情况以及调查视听资料等。调查人和被调查人应在记录上签字。被调查人未签字的，调查人应在记录上载明情况，市场调查记录的使用不受影响。文字资料可附纸粘贴，电子资料应注明保存处。

第四章  价格认定依据审查与采用

第二十一条  价格认定人员应当对作为价格认定依据的资料进行审查，确保价格认定依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

价格认定机构应当通过内部审核、集体审议等方式，对价格认定依据材料进行全面审查。

对作为价格认定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技术标准文件，要进行适用性审查。

第二十二条  从以下方面审查价格认定人员收集的依据的真实性：

（一）依据的来源或出处；

（二）依据是否为原件、原物；复制件、复制品与原件、原物是否相符；

（三）影响依据真实性的其他因素。

第二十三条  从以下方面审查价格认定人员收集的依据的合法性：

（一）依据是否符合法定形式；

（二）依据的取得是否符合法定要求；

（三）是否具有影响效力的其他违法情形。

第二十四条  从以下方面审查价格认定人员收集的依据的关联性：

（一）依据所证明的事实是否与价格认定事项有本质的内在联系，以及关联程度的大小；

（二）依据所证明的事实对价格认定结论的影响程度大小；

（三）依据之间是否能够相互印证、形成链条，是否能比较全面地印证价格认定事项有关事实。

第二十五条  下列资料不能作为价格认定的依据：

（一）违反价格认定有关程序规定收集的资料；

（二）无法辨明真伪的资料；

（三）不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的其他资料。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本规则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认证中心负责解释。

本规则自2016年7月1日起施行。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认证中心关于印发

《价格认定档案管理办法》的通知

发改价证办〔2016〕23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认证中心、价格认定局、价格认证局、价格认证办公室、价格鉴定监测管理局：

为加强和规范价格认定档案管理，保证价格认定档案完整、真实和安全，充分发挥价格认定档案的作用，我们制定了《价格认定档案管理办法》，现印发你们，请按照执行，执行过程中发现问题请及时向我中心反馈。

附件：《价格认定档案管理办法》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认证中心    
2016年10月8日        
附件：
价格认定档案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价格认定档案管理，保证价格认定档案完整、真实和安全，充分发挥价格认定档案的重要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价格认定规定》、《价格认定行为规范》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价格认定档案，是指各级价格认定机构在办理价格认定事项的过程中直接形成及获得的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电子数据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

第三条  价格认定档案由各级价格认定机构集中管理，接受同级政府主管部门、上级价格认定机构及当地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第四条  价格认定机构应当建立价格认定档案管理制度，确定价格认定档案管理人员，保障管理必需的场所、设施和经费，确保档案完整与安全。

第五条  各级价格认定机构应当加强电子档案管理和档案数字化工作，积极推进价格认定档案信息化建设，充分利用档案信息资源。

第二章  档案归档

第六条  价格认定人员应当从价格认定事项受理之日起收集与认定有关的文书等各种资料，在价格认定工作结束后30日内整理移交给档案管理人员。

第七条  价格认定过程中形成的文书资料按下列范围归档：

（一）价格认定协助书及相关材料

（二）价格认定复核申请书及相关材料

（三）工作程序单

（四）实物查（勘）验记录及相关资料

（五）听取意见记录

（六）市场调查记录及相关资料

（七）测算说明

（八）集体审议记录

（九）补充材料通知书

（十）价格认定不予受理通知书

（十一）价格认定复核不予受理通知书

（十二）中止通知书

（十三）终止通知书

（十四）签发单

（十五）价格认定结论书

（十六）价格认定复核决定书

（十七）送达回证

上级价格认定机构抄送的价格认定复核决定书，应同时列入原价格认定机构归档文书范围。

第八条  收集齐全的文书资料应当以案为单位进行组卷，原则上实行“一案一卷”；文件材料较多时，可以适当分成若干分卷。

第九条  价格认定案卷应当依次由案卷封皮、卷内目录、卷内文件材料、封底四个部分组成。案卷装订结束装盒时，还应一同放置备考表。

案卷封皮、卷内文件目录及备考表的格式见附件，其规格尺寸按照《文书档案案卷格式》（GB/T9705-2008）规定执行。

第十条  文书资料的排序应遵循时间性与重要性原则。

一般文书资料按如下顺序排列：

（一）案卷封皮；

（二）卷内目录；

（三）价格认定结论书/复核决定书或终止通知书；

（四）签发单（含价格认定结论书/复核决定书修改稿）；

（五）测算说明；

（六）工作程序单；

（七）价格认定协助书及相关材料/价格认定复核申请书及相关材料；

（八）实物查（勘）验记录及相关资料；

（九）市场调查记录及相关资料；

（十）送达回证；

（十一）其他相关材料；

（十二）案卷封底。

其他文书（不予受理通知书、补充材料通知书、听取意见记录、集体审议记录、中止通知书等）位于协助书之后，具体排序可结合出具文书时间先后，插入卷内文书之间。

第十一条  档案管理人员需对移交的文档材料进行审查，对文档材料不全或整理不符合要求的，退回重新整理。

卷内文书资料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文书资料重复或者多余的，要予以剔除；

（二）文书资料应当使用黑色、蓝黑色钢笔、签字笔、毛笔书写或者打印，保持字迹工整清晰，页面整洁，涂改处应当有业务办理人员或相关当事人签名、盖章或者按捺指印，空白处应当划线标注; 破损或褪色（如铅笔或圆珠笔书写）的材料，应进行修补或者复制；

（三）文书资料的载体应当统一采用A4型纸张；较大的文件应当按照A4型纸张大小先对折再向外折叠，纸张过小的应当采用A4型纸张托裱并加盖骑缝章；

（四）案卷装订不得压住字迹或者画面，装订部位有文字或过窄的材料，应当用A4型纸张加衬边；

（五）需要附卷的信封打开放平并保留邮票（戳）；

（六）文书资料不得反装、倒装，页面方向为横向的，文书资料字头朝向装订线。

（七）文书资料上的订书钉等金属物应当剔除，以防锈蚀；

（八）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要求。

第十二条  不能随文书装订立卷的实物，应放入证据袋中，注明证据的名称、数量、特征、来源等信息后随卷保存。

第十三条  文书资料组卷后，要编写页号。页号一律采用阿拉伯数字编写在有文字的页面的右上角（背面编在左上角）。

案卷封皮、卷内目录、证物袋、封底不编页码。

各分卷之间应连续编页码。

第十四条  价格认定档案应当进行分类，一般采取年度-业务类别进行两级分类，年度分类以结论书签发日期为准，业务类别可根据《价格认定规定》所指称的业务情形结合实际业务开展情况确定。

第十五条  价格认定档案应依分类编写档号。档号编制遵循唯一性、合理性、稳定性、简单性原则。价格认定档案号结构形式为：具体年度-业务类别代号-件号，中间用“-”连接。件号为四位阿拉伯数字流水号，不足四位的前面用“0”补足。

第十六条  案卷装订应当左齐、下齐，采用钢钉左侧装订，较厚的案卷可采用“三孔一线”左侧装订，装订完成的案卷应加盖机构骑缝章。

第十七条  价格认定档案装订上架后，应及时编制案卷目录与档案索引，可采用文号、业务类别、提出机关等作为关键词编制档案索引。

第十八条  电子文件的归档范围应参照实体文书资料的归档范围，电子文件应尽量保存为通用格式。对于采用专有格式的电子文件，应将其支持软件一并归档。

第十九条  电子档案应定期刻入光盘、移动硬盘等存储介质进行保管，并加贴标签注明序号、类别、案卷号、存入日期等，完成物理归档的硬盘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第二十条  电子文件组卷采用虚拟组卷方式，一个案卷内互有联系的各个文件应统一存放在同一级别的同一文件夹内，而不应随意分散在存储设备里，电子档案档号应与实体档案对应。

第二十一条  涉嫌违纪案件价格认定档案保管期限为永久；涉嫌刑事案件价格认定档案保管期限一般为30年，重大认定事项为永久；涉行政处罚等行政执法案件和行政诉讼、复议案件价格认定档案保管期限为30年，治安处罚案件价格认定档案保管期限为10年；涉国家赔偿、补偿事项价格认定档案保管期限为30年；涉行政征收、征用价格认定档案保管期限为10年。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价格认定档案保管期限可参考该情形提出机关相关档案保管期限制定，不低于10年。

第二十二条  电子档案的保管期限划分参照实体档案保管期限执行。

第三章  档案保管和利用

第二十三条  价格认定机构应当设有固定的档案保管场所，配备必要的档案装具和保管设备。电子档案应有专门的存储器，并有安全备份。

第二十四条  价格认定机构应当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做好价格认定档案的防护工作，确保档案安全。

档案管理人员应定期检查实体档案，并有详细的检验记录，对破损、霉变、褪变档案进行技术保护，选择修复或复制措施。电子档案应定期读检查，同时应重新复制保存。

第二十五条  对已经归档的价格认定档案，不得更改档案内容，不得私自增加或者抽取档案文件材料。确需增加档案文件材料的，应当在征得机构负责人同意后，按照立卷归档的相关规定办理，并在备考表中说明情况。

第二十六条  价格认定档案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按照国家保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管理。

第二十七条  价格认定机构应当对价格认定档案的收进、移出，查阅、借阅，鉴定、销毁，保管、防护等情况，进行及时、准确、真实的统计。

第二十八条  建立档案利用制度，严格借阅审批、登记手续。

（一）同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和上级价格认定机构及价格认定机构内部人员因审查、复核和检查价格认定工作，经档案管理机构负责人批准可查阅价格认定档案。

（二）纪检监察、司法、行政机关因工作需要，应当出具正式查阅函件或单位介绍信，出示工作证、执法证或身份证，经价格认定机构负责人批准后查阅价格认定档案。

（三）查阅中如需摘抄、复印或拍摄有关内容，应当经价格认定机构负责人批准，同时要在查阅登记中注明用途。

（四）查阅档案时，涉及保密事项的，查阅人应当承担保密责任。

（五）查阅档案应当在价格认定机构办公场所内进行，并办理登记手续，详细记录查阅人、查阅时间、查阅原因等内容。查阅人不得拆封、涂改、撕裂、污损档案；归还档案时档案管理人员应进行检查。

第二十九条  价格认定机构应当成立由机构主要负责人、业务办理部门负责人、档案管理人员等组成的价格认定档案鉴定小组，定期对保管期限届满的价格认定档案进行鉴定，并形成鉴定销毁意见书。经鉴定，仍需继续保存的，应重新划定保管期限；有历史和研究价值的，应当永久保管；对保管期限已满，确无保存价值的价格认定档案，可以进行销毁。

第三十条  经鉴定确认销毁的档案，由档案室编造销毁清册，提出销毁报告，经鉴定小组批准，报主管部门备案后，由档案管理人员和规定的监销人（至少2人）共同销毁，并在销毁清册上签字。销毁清册和销毁报告应永久保存。

第四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有下列违规情形的，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按照管理权限对相关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违反本办法拒不归档或者拒不移交价格认定档案的；

（二）造成档案丢失、损毁或者泄露国家秘密的；

（三）涂改、伪造、出卖价格认定档案的；

（四）擅自抽取、撤换、添加、赠送、交换价格认定档案的。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认证中心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2017年1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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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手机价格认定规则》的通知

发改价证办〔2016〕26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认证中心、价格认证局、价格认定局、价格认证办公室、价格鉴定监测管理局：

为进一步规范涉案手机价格认定工作，我们制定了《手机价格认定规则》，现印发你们，请依照执行。在实行执行过程中发现问题请及时向我中心反馈。

附件：《手机价格认定规则》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认证中心    
2016年12月7日           
附件：

手机价格认定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手机价格认定工作，统一操作方法和标准，保证价格认定结论的客观公正，保障纪检监察、司法和行政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结合手机价格认定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本规则适用于各级价格主管部门的价格认定机构对涉嫌违纪案件、涉嫌刑事案件中涉及的价格不明或价格有争议的手机的价格认定。价格认定结论为纪检监察、司法机关（以下简称提出机关）提供办理案件的价格依据。

第三条  本规则中“手机价格认定”，是指对手机本身价值的认定，不包括对其内安装的SIM卡，预存话费或欠费以及标准操作系统以外的其它软件、文件、图片等的价格认定。

第四条  价格认定机构应要求提出机关在价格认定协助书中明确以下内容：

（一）价格认定机构的名称；

（二）价格认定目的；

（三）手机品牌、数量、规格型号、版本种类、IMEI码、入网许可证号、内存储量、机身颜色、手机购置时间等基本情况；

（四）价格内涵；

（五）价格认定基准日及手机在价格认定基准日实物状态；

（六）手机外置配件情况；

（七）提供材料的名称、份数；

（八）提出机关名称、联系地址、联系人、联系方式；

（九）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第五条  价格认定人员应结合价格认定协助书及相关材料进行手机实物查验（勘验），必要时可请相关专家参加。如发现提出机关提供的协助书及相关材料与查验（勘验）情况不符或有疑问应向提出机关提出，经提出机关核实并书面确认后方可进行价格认定。

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本规则第四条要求提供的信息外，提出机关还应提供手机在价格认定基准日的实际使用状态等信息，并进行书面确认。

（一）涉案手机已经灭失的；

（二）提出机关提出价格认定申请时，涉案手机状态与价格认定基准日相比发生较大变化的。

第二章  手机价格认定常用方法

第七条  价格认定人员采用“市场法”进行价格认定时，应通过市场调查选择3个或3个以上与涉案手机品牌、规格型号相同，交易时间相近，成新率相当的手机作为参照物，并应考虑价格认定事项中手机交易情况、交易时间、使用状况、新旧程度、版本种类、内存储量、外置配件情况、机身颜色、保修情况等因素分析比较涉案手机与参照手机之间的差异并进行相应调整，从而确定涉案手机的价格。

第八条  价格认定人员可通过以下途径调查价格认定事项中手机价格资料。

（一）正规流通渠道的全新或二手手机实体销售店、品牌销售专柜价格信息。

（二）制造商或其授权的经销商提供的价格资料。

（三）制造商或其授权的经销商通过其网站或其他正规媒体发布的价格信息。

（四）经确认具备关联性、真实性、合法性和准确性的手机发票、价签、收据等资料。

（五）专业机构、行业专家提供的咨询意见。

第九条  采用成本法进行价格认定时，重置成本所包含的手机配件应当与价格认定事项中手机配件一致。

综合成新率可结合手机使用时间、外观保养状况、维修情况、手机功能等情况综合分析确定其成新率。

含有贵金属或宝石的旧手机，认定价格不低于手机所含贵金属或宝石的回收价格。相应贵金属或宝石的质量技术鉴定报告由价格认定提出机关提供。

第三章  特殊情况下手机价格认定

第十条  本规则所称“特殊情况下手机价格认定”是指“走私手机”、“侵权手机”、“伪劣手机”、“合约机”等涉案手机的价格认定。“走私手机”、“侵权手机”、“伪劣手机”、“合约机”的确认及相关情况由提出机关书面明确后方可进行价格认定。

本规则所称“同类合格手机”，是指与价格认定标的功能、用途、主要原料、销售渠道等方面相同或类似，且质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规定的手机。

第十一条  本规则所称“走私手机”，是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及有关法律、法规，逃避海关监管，偷逃应纳税款，流入到大陆市场上非法流通的手机。

对走私手机进行价格认定时，应根据提出机关明确的价格内涵进行价格认定。

第十二条  本规则所称“侵权手机”，是指未经知识产权（商标权、专利权等）所有人许可制造、储存、运输、销售的手机。

侵犯知识产权案件中侵权手机已查明有标价或有实际销售价格的，原则上不进行价格认定。无法查明标价或实际销售价格的侵权手机，一般按被侵权手机的市场中间价格进行价格认定。

侵权手机在产品，按在产品已投入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乘以被侵权手机的市场中间价格进行价格认定。

盗窃、抢劫、抢夺、贪污、贿赂等其他刑事案件，纪检监察案件，行政工作中涉及的侵权手机应按其实际价值进行价格认定。

第十三条  本规则所称“伪劣手机”，是指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手机。

生产、销售伪劣手机犯罪案件中的伪劣手机已查明有标价或有实际销售价格的，原则上不进行价格认定。无法查明标价或实际销售价格的伪劣手机，一般按其同类合格手机的市场中间价格进行价格认定。

伪劣手机在产品，按在产品已投入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乘以同类合格手机的市场中间价格进行价格认定。

伪劣手机在处置过程中按其实际价值进行价格认定。

盗窃、抢劫、抢夺、贪污、贿赂等其他刑事案件，纪检监察案件涉及的伪劣手机价格应按其实际价值进行价格认定。

第十四条  本规则所称“合约机”，是指通讯运营商与手机生产商联合定制的手机类型，用户使用该手机必须和指定运营商签约，而且要一次性付清租机款。合约类型包括“买手机送话费”和“充话费送手机”等。

合约机一般按同品牌、同规格或类似规格非合约机在价格认定基准日的市场中间价格进行价格认定。

第四章  手机损失价格认定

第十五条  本规则所称手机损失价格是指被毁坏手机原有功能或外观发生变化导致其本身价值减少或丧失的数额。

第十六条  被毁坏手机根据毁损程度分为部分毁坏和完全毁坏。

（一）部分毁坏是指被毁坏手机原有功能或外观可以通过修理恢复，并能正常使用。

（二）完全毁坏是指在现有技术条件下被毁坏手机无法修复或修复后不能按原有功能继续使用。

第十七条  被毁坏手机的毁坏程度、毁坏范围和修复方式、需维修或更换的部件由提出机关书面确定，必要时，可要求提出机关提供相应的专业检测报告。

第十八条  部分毁坏手机的损失价格，可通过修正修复费用法确定。

计算公式：损失价格=修复费用±修正值-残值

修复费用=更换主材价格+辅料价格+工时费+维修测试费

上述公式中，修正值应对比手机修复后和毁坏前的状况，根据使用寿命、使用性能、外观及更换部件的成新率等因素确定。残值应根据修复更换下的材料回收价格确定。残值较低的，可忽略不计。

第十九条  部分毁坏的手机，测算的损失价格超过毁坏前价格扣减毁坏后的残值的，按完全毁坏确定损失价格。

第二十条  完全毁坏手机的损失价格，可按照手机毁坏前的价格扣减毁坏后的残值计算。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规则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认证中心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三条  本规则自2017年5月1日起执行。

附件：
手机价格认定查验（勘验）表
查验（勘验）人：                       查验（勘验）时间：
	提出机关
	协助书文号

	品牌名称
	规格型号

	外    形
	         直板□     翻盖□    其他 

	购置时间
	 

	价格认定基准日
	

	基准日能否正常使用
	         是□       否□ 

	产地
	
	使用状况描述：

	出厂日期
	
	

	IMEI码（串号）
	
	

	入网许可证号
	
	

	版本种类
	
	

	内存储量
	
	

	机身颜色
	
	

	镶嵌宝石/贵金属
	   是□     否□ 
	宝石/贵金属描述：

	外置配件情况
	

	附带材料描述
	

	价格认定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备注：


注：本表格为参考表格，价格认定人员可根据价格认定事项中手机的实际情况选填。
关于印发《机动车价格认定规则》的通知

发改价证办〔2016〕26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认证中心、价格认证局、价格认定局、价格认证办公室、价格鉴定监测管理局：

为进一步规范涉案机动车价格认定工作，我们制定了《机动车价格认定规则》，现印发你们，请依照执行。在实行执行过程中发现问题请及时向我中心反馈。

附件：《机动车价格认定规则》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认证中心    
2016年12月7日           
附件：

机动车价格认定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机动车价格认定工作，统一操作方法和标准，保证价格认定结论客观、公正，保障纪检监察、司法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结合机动车价格认定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本规则适用于各级价格主管部门的价格认定机构对涉嫌违纪案件、涉嫌刑事案件中涉及的价格不明或价格有争议的机动车价格认定。价格认定结论为纪检监察、司法机关（以下简称提出机关）提供办理案件的价格依据。

第三条  本规则所称机动车价格认定包括机动车整车价格认定和被毁坏机动车损失的价格认定。

第二章  机动车价格认定一般程序

第四条  价格认定机构应要求提出机关在价格认定协助书中明确价格认定目的、价格内涵、价格认定基准日、机动车登记信息、使用状态、毁坏范围、毁坏程度、修复方案等与价格认定有关的信息。

第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本规则第四条要求提供的信息外，提出机关还应提供机动车实际使用状态、配置、保险信息、已行驶里程、检测记录等信息并进行书面确认。

（一）涉案机动车已经灭失的；

（二）提出机关提出价格认定申请时，涉案机动车状态与价格认定基准日相比发生较大变化的。

第六条  价格认定人员应对涉案机动车进行实物查验或者勘验，如发现提出机关提供的车辆信息与车辆实际情况不符或有疑问时应向提出机关提出，经提出机关核实并书面确认后方可进行价格认定。

第七条  涉案机动车出现如下情况时应与提出机关核实、经提出机关确认后按照机动车登记所在地报废回收标准对涉案机动车进行价格认定：

（一）超过国家、地方规定使用年限或行驶里程的；

（二）经修理和调整仍不符合机动车安全技术国家标准的；

（三）经修理和调整或采用控制技术后，向大气排放污染物或噪声仍然不符合标准的；

（四）机动车年检有效期满后，连续3个检验周期内没有取得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的。

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应当根据国家有关报废机动车的政策规定按机动车所在地报废补贴标准和具有报废机动车回收资格企业的回收价格计算。

第八条  价格认定人员应以市场合法的机动车交易价格为依据进行价格认定。价格认定人员进行机动车价格认定时应首选当地市场价格，难以取得当地市场交易价格信息的，可以参考周边市场价格，并对区域差异进行合理修正。

第三章  机动车整车价格认定

第九条  价格认定人员采用“市场法”进行价格认定时，应通过市场调查选择3个或3个以上与涉案机动车品牌、车型、使用性质相同，配置、已使用时间、已行驶里程、使用状态等相同或相似的机动车作为参照，通过分析比较涉案机动车与参照机动车之间的差异并进行相应调整，从而确定涉案机动车的价格。

机动车认定价格=参照机动车价格×（1±调整系数）

调整因素包括：配置、已使用时间、已行驶里程、使用状态等对价格有影响的因素。

第十条价格认定人员采用“成本法”进行机动车价格认定时，应按照机动车的基准日重置成本扣减各种损耗来确定机动车价格。

机动车价格=重置成本-实体性贬值-功能性贬值-经济性贬值

机动车价格=重置成本×综合成新率

在计算“重置成本”时涉及相关税费应以认定基准日国家和地方执行的税费标准确定。

综合成新率：价格认定人员根据提出机关提供的材料，通过对机动车的实物查验、勘验和市场调查，对实体性贬值、功能性贬值、经济性贬值等价格影响因素综合考虑后确定机动车的成新率。

价格认定人员可以根据使用年限、行驶里程，结合观察法确定机动车综合成新率。必要时，可以结合专家意见确定综合成新率。

第十一条  涉及场（厂）内专用机动车价格认定时，有实际市场交易价格的，价格认定人员可以根据实际市场交易价格进行价格认定，没有实际市场交易价格的，可以采用成本法进行价格认定。

第十二条  机动车价格认定结论中不对涉案机动车涉及拖欠的相关税、费、罚款进行扣减。提出机关有特别要求的，相关内容可在结论书中单独列明。

第十三条  走私机动车和无进口证明的机动车通过补办相关手续，使其符合国家相关规定成为合法机动车的，按照同类机动车市场价格扣除将其转为合法机动车所需相关税费、流通环节的合理费用的方法进行价格认定。

走私拼装车、改装车、切割车，应当遵循五大总成（发动机总成、前后桥总成、变速箱总成、方向机总成、车架总成）部分按照价格认定基准日提出机关指定的价格地域废旧金属回收价格进行认定，其他零配件按照市场可利用价格进行认定。

第四章  被毁坏机动车损失价格认定

第十四条  本规则所称被毁坏机动车损失价格是指由于毁坏行为致使机动车原有功能或形态发生变化导致机动车价值减少或丧失的数额。

第十五条  涉案机动车的被毁坏程度、范围、修复方案应由价格认定提出机关确定，被毁坏程度、范围、修复方案不明或有争议的，应要求价格认定提出机关明确，或由价格认定提出机关委托专业技术机构或人员出具技术报告或专业意见，经提出机关书面确认后方可进行价格认定。

第十六条  完全被毁坏机动车的损失价格，可通过机动车毁坏前的价格扣减毁坏后的残值确定。

机动车损失价格=机动车毁坏前的价格-残值

第十七条  采用修正修复费用的方法测算的机动车损失价格超过该机动车在基准日按完全毁坏测算损失价格的，损失价格应按完全毁坏测算价格确定。

第十八条  部分被毁坏机动车的损失价格，可通过修正修复费用的方法确定，即以修复被毁坏机动车基本使用功能和外观所需要的正常合理的修复费用为基础，对比修复后和毁坏前的状况，分析其差异因素，修正后确定损失价格。

机动车损失价格=配件价格×综合成新率+辅料价格+工时费+其他费用-残值

第十九条  被毁坏机动车符合质保协议的，应以质保协议中约定的维修企业的修复费用为基础确定其损失价格。被毁坏机动车不符合质保协议的，在保证维修质量的前提下，以当地汽车维修行业中等修复费用为基础确定其损失价格。

第二十条  当地不具备修复条件的，可参考邻近具备修复条件的市场修复费用确定损失价格。

第二十一条  当地市场无法取得原涉案机动车配件价格的，在保证维修质量的前提下可参考同质配件价格。

第二十二条  在实际修复过程中发生的被毁坏机动车的拖运、清理等其他费用不计入损失价格，提出机关有特别要求的，应在价格认定结论书中单独列明，并予以说明。

第二十三条  轮胎、电瓶等易损耗零部件应根据其生产厂家或行业管理部门公布的技术要求，考虑该部件使用期限、已使用时间、工作强度等因素单独计算综合成新率。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保险理赔、交通肇事等涉及民事赔偿案件的价格认定不适用于本规则。

第二十五条  被毁坏玻璃膜、座套、方向盘套等汽车装饰品的价格认定不适用于本规则。

第二十六条  用于收藏的机动车价格认定不适用于本规则。

第二十七条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八条  本规则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价格认证中心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本规则于2017年5月1日起执行，原《机动车价格鉴定有关问题的指导意见》（发改价证办〔2010〕248号）同时废止。

关于印发《价格认定专家管理办法（试行）》
的通知

发改价认办〔2018〕17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认定（认证）中心（局、办公室）：

为健全涉案财物价格认定工作制度，规范涉案财物价格认定专家管理工作，充分发挥专家在价格认定工作中的作用，我们制定了《价格认定专家管理办法（试行）》，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价格认定专家管理办法（试行）》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认证中心    
2018年9月26日        
附件：

价格认定专家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健全价格认定工作制度，规范价格认定专家管理，充分发挥专家在价格认定工作中的作用，提高价格认定工作公正性、客观性、保密性、科学性，根据《价格认定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专家，指在相关行业有丰富实践经验，或者在专业研究领域有较高水平，熟悉相关专业领域市场价格行情，自愿接受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及其价格认定机构聘请，能够为价格认定工作提供价格意见，纳入价格认定专家库管理的人员。

第三条  各级价格认定机构可根据工作实际，建立价格认定专家库，聘请相关行业专业人员，为价格认定工作储备专家资源。专家库一般按专业类别设专业组，各地可根据实际工作需要设立。

有条件的价格认定机构，可申请由价格主管部门建立专家库。

第四条  各专家库实行独立管理、资源共享、有偿调用的原则。

第五条  各价格认定机构负责本专家库的专家管理工作，完善相关专家工作制度，执行工作程序，监督考核专家工作情况。

第六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认证中心负责建立全国专家资源共享机制，搭建全国价格认定专家信息查询平台（以下简称平台），并定期更新平台专家相关信息和数据。

平台按专业类别分组，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认定机构提供专家归属地、专业特长等信息查询。

第七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认定机构为平台推荐专家，应当做好专家的资格审查和信息变更上报工作，推荐到平台的专家所属专家库不发生变化。

第八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认定机构调用平台专家时，应当先向同级价格认定机构协商调用。经协商同级没有可调用专家的，可向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认证中心申请调用。

各市、县价格认定机构需要查询和调用平台专家的，应通过本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认定机构按规定程序办理。

第九条  专家人选一般由所在单位、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行业协会、价格认定机构或两名以上专家库现任专家推荐。应填写书面推荐意见，单位推荐的加盖公章，个人推荐的签字。

专家本人需书面申请，填写《价格认定专家申请登记表》并签署专家承诺。

第十条  价格认定机构审核批准后，聘为专家库专家，可颁发聘书或以其他形式予以确认。专家聘期一般为3年。

第十一条  专家应具备以下资格条件：

（一）遵纪守法，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

（二）在相关行业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或在专业领域有较高专业研究水平和中、高级技术职称;

（三）熟悉相关领域市场价格行情，能够提供专业的价格意见；

（四）身体健康，能够承担价格认定的有关工作；

（五）在所属专业学术或业务活动中无不良记录。

第十二条  专家享有以下权利：

（一）按价格认定机构要求开展工作，获得相应工作报酬；

（二）不受任何单位或个人干涉，以独立身份充分表达专业意见；

（三）根据价格认定工作需要，参加价格认定专家工作会议，并向价格认定机构提出工作意见或建议；

（四）可依据个人意愿，申请退出价格认定专家库；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十三条  专家应承担的义务：

（一）按价格认定机构要求，为价格认定工作提供客观公正、科学合理的具体书面价格意见，并对自己的意见签字负责；

（二）根据价格认定工作需要，参与价格认定工作的课题研究和业务培训等工作；

（三）主要个人信息发生变更时应主动告知所属价格认定机构；

（四）对本人不能胜任专业事项，或在价格认定工作中发现重大问题的，应主动告知价格认定机构；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十四条  专家遇有以下情形的，应主动向价格认定机构申请回避：

（一）本人是价格认定事项当事人或其近亲属的；

（二）本人或其近亲属与价格认定事项有利害关系的；

（三）与价格认定事项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价格认定公正的。

第十五条  专家的回避，由价格认定机构决定。

第十六条  专家参加价格认定工作，应当遵守以下纪律：

（一）遵守保密法律、法规和纪律，不得泄露国家秘密、工作秘密，以及因工作掌握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或以此牟利；

（二）遵守价格认定工作有关法规制度和工作程序的要求；

（三）经所属价格认定机构同意，专家可为其他价格认定机构提供价格意见；

（四）不得以价格认定专家的名义从事价格认定以外的工作。

第十七条  价格认定机构对专家在聘期内的工作情况进行监督和考核评价，考评结果记入《价格认定专家聘期考评表》。

第十八条  对专家考评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和本办法的情况；

（二）参加价格认定工作的出勤情况；

（三）参加价格认定工作时的业务水平、工作态度等。

第十九条  考评合格的专家，价格认定机构可根据工作需要决定是否续聘。

第二十条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价格认定机构取消专家资格，终止聘用：

（一）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危害国家利益，泄露秘密，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的；

（二）专家工作考评不合格的；

（三）以价格认定专家名义，从事价格认定工作以外的其他活动的；

（四）个人申请退出专家库的；

（五）不能按时履行相关职责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一条  各价格认定机构根据工作需要，选择本专家库中相符专业类别的专家参加价格认定工作。如本专家库无该专业类别专家，可与其他价格认定机构协商调用专家。

遇有所需专业类别无专家储备等特殊情况，可谨慎在库外临时聘请专家，但应按照专家库专家工作纪律和程序的要求，签署协议，保证工作安全。

第二十二条  专家参加价格认定工作，独立向价格认定机构提交由本人签署的《价格认定专家意见表》，填写价格意见及价格形成因素分析。

第二十三条  需要使用专家的一般价格认定事项，每一专业类别专家应不少于2名，重大价格认定事项应不少于3名，价格认定机构可根据工作实际情况，酌情增加专家人数。

第二十四条  对于珍贵稀有等特殊物品或者专家意见分歧大的价格认定工作事项，可采用增加专家人数、召开会议等方式，价格认定人员和专家共同参加，研究解决方案，签署意见。

第二十五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认定机构可参照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2019年1月1日起生效，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认证中心负责解释。

附件：1、《价格认定专家申请登记表》（样式）

2、《价格认定专家推荐意见表》（样式）

3、《价格认定专家聘期考评表》（样式）

4、《价格认定专家意见表》（样式）
附件1：

价格认定专家申请登记表（样式）

	姓    名
	
	性别
	
	民族
	
	政治
面貌
	
	照片

	专    业
	
	主要研究方向
或技术专长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职    务
	
	Email地址
	

	详细地址
	

	毕业院校
	
	文化程度
	
	专业技术职称
	

	所学专业
	
	身份证号
	

	执业资格
	
	资格证号
	

	
	
	资格证号
	

	主要专业成果
	主要专业业绩或学术成果
	时间

	
	
	

	
	
	

	
	
	

	主要工作经历
	

	
	

	
	

	
	

	填报确认
	本人如实填报个人相关信息，对信息的真实性承担责任。

填报人签字：


价格认定专家申请登记表（样式）
	申 请 人 承 诺
	本人愿意受聘为XXX价格认定机构的价格认定专家，在专家聘期内，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专家工作的各项规定，诚实守信，保守秘密，认真履行专家的职责。未经所属价格认定机构许可，不为其他价格认定机构工作。不以价格认定专家的名义从事价格认定以外的工作。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注：表格内容可由价格认定机构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附件2：
价格认定专家推荐意见表（样式）

	推荐单位
	

	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
	

	推荐意见


	推荐单位盖章：

	推荐人姓名
	
	年龄
	
	联系电话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推荐意见


	推荐人签名：

	推荐人姓名
	
	年龄
	
	联系电话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推荐意见


	推荐人签名：


附件3：
价格认定专家聘期考评表（样式）

	姓名
	
	年龄
	
	联系电话
	

	专业
	
	任期
	
	聘用编号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价格咨询业务水平工作态度
	

	价格咨询工作出勤情况
	

	违纪情况
	

	考评结论

	

	聘任意见

	


附件4：
价格认定专家意见表（样式）

	咨询内容
	

	咨询地点
	
	咨询时间
	 年 月   日   

	专家姓名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工作单位
	

	专  家  意  见
	价格意见
	价格形成因素分析

	
	
	

	
	专家签字：

	备注
	


注：1、此为首页格式，后页有关专家信息可简化。

2、价格意见填写时，需有相对应的基准日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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